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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修訂：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觀光廳告示第九號（自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起適用） 

 

 

 

標準旅遊業條款範本 

 

【原文為直書】 

 

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部分 

 

第一章  總 則 

（適用範圍） 

第一條  本公司與旅客之間簽訂的有關募集型策劃旅遊的契約（以下稱「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依據本條款

的規定處理。關於本條款中沒有規定的事項，依據法令或者一般已確立的習慣處理。 

2  本公司於不違反法令且不造成旅客不利的範圍內，以書面形式簽訂了特別約定時，儘管有上一項的規定，

但以該特別約定為優先。 

（用語的定義） 

第二條  本條款中的「募集型策劃旅遊」是指，本公司為了募集旅客，預先製作旅遊計劃，規定旅遊的目的地

及日程、旅客能夠獲得的運輸或者住宿的服務內容，以及旅客應向本公司支付的旅遊費用的金額，並據此實

施的旅遊。 

2  本條款中的「國內旅遊」是指僅在日本國內的旅遊，「海外旅遊」是指國內旅遊以外的旅遊。 

3  此部分中的「通信契約」，是本公司與本公司、或者與代理本公司銷售募集型策劃旅遊的公司進行合作的

信用卡公司（以下稱「合作公司」）的持卡會員之間，通過電話、郵寄、傳真及其他通信手段接受申請而簽

訂的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指旅客預先同意就本公司基於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對旅客擁有的旅遊費用等相關

的債權或者債務，在該債權或者債務應履行之日起按照另行規定的合作公司的持卡會員條款進行結算，並通

過第十二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後段、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的方法支付該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的旅遊費

用等為內容的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 

國土交通省告示第一千五百九十三號 

修訂旅遊業法（一九五二年法律第二百三十九號）第十二條之三所定之標準旅遊業條款範本（一

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運輸省告示第七百九十號）的全部內容並進行如下規定，謹公告之。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國土交通大臣 北側 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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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部分中的「電子同意通知」，是同意契約申請的通知，指於利用資訊通信技術的方法中透過本公司或者

代理本公司銷售募集型策劃旅遊的公司使用的電子計算機、傳真機、電傳機或者電話機（以下稱「電子計算

機等」）與旅客使用的電子計算機等連接的電信線路發送的方法進行的通知。 

5  本條款中的「信用卡交易日」是指旅客或者本公司基於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應履行旅遊費用等的支付或

者退款債務的日期。 

（旅遊契約的內容） 

第三條  在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中，為了讓旅客能夠按照本公司規定的旅遊日程，接受運輸及住宿機構等提供

的運輸、住宿及有關旅遊的其他服務（以下稱「旅遊服務」），由本公司進行安排，並承接旅程管理業務。 

（安排代辦者） 

第四條  本公司在履行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之際，得將全部或者部分安排業務交給日本國內或者日本國外的

其他旅遊業者、籌備業者及其他輔助人代辦。 

 

第二章  契約的簽訂 

（契約的申請） 

第五條  擬向本公司申請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的旅客應於本公司規定的申請書（以下稱「申請書」）中填寫

規定事項，並與本公司另行規定金額的申請費一起提交給本公司。 

2  儘管有上一項的規定，擬向本公司申請通信契約的旅客應將其擬申請的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的名稱、旅遊

開始日期、會員編號及其他事項（在下一條中稱為「會員編號等」）告知本公司。 

3  第一項的申請費將被作為旅遊費用、取消費用或者違約金的一部分使用。 

4  參加募集型策劃旅遊時需要特別關照的旅客，請在契約申請時提出。此時，本公司將在可能的範圍內進行

安排。 

5  本公司基於上一項的申請，為旅客採取特別措施所支出的費用由旅客負擔。 

（通過電話等預約） 

第六條  本公司通過電話、郵寄、傳真及其他通信手段受理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的預約。在該情況下，在預約

時點契約尚未成立，在本公司通知同意預約後，旅客應在本公司規定的期限內，依據上一條第一項或者第二

項的規定，向本公司提交申請書和申請費或者告知會員編號。 

2  依據上一項的規定提交了申請書和申請費，或者告知會員編號後，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的簽訂順序為該預

約的受理順序。 

3  旅客未在第一項的期限內提交申請費，或者未告知會員編號等時，本公司將作為沒有預約處理。 

（拒絕簽訂契約） 

第七條  對於如下所述的情形，本公司得拒絕簽訂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 

一  不符合本公司預先明示的性別、年齡、資格、技能以及參加旅客的其他條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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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旅客人數已達到募集計劃人數時。 

三  旅客可能給其他旅客造成麻煩，或者可能妨礙團體行動的順利實施時。 

四  擬簽訂通信契約時，旅客持有的信用卡無效等，旅客無法按照合作公司的持卡會員條款對與旅遊費用等

相關的部分或者全部債務進行結算時。 

五  旅客被認為是黑社會成員、黑社會準構成員、黑社會相關人員、黑社會相關企業或者「總會屋（在股

東會上敲詐勒索者）」等其他反社會勢力時。 

六  旅客對本公司實施了暴力性的要求行為、不當的要求行為、與交易相關的脅迫性言行或者使用暴力的

行為或者與之相當的行為時。 

七  旅客散佈流言，使用詭計或者威權損毀本公司信用、妨礙本公司業務、或者有與之相當的行為時。 

八  因本公司業務上情況時。 

（契約的成立時期） 

第八條  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在本公司同意簽訂契約，受理了第五條第一項的申請費時成立。 

2  儘管有上一項的規定，通信契約在本公司發出同意簽訂契約的通知時成立。但是，於發送電子同意通知的

情形，在該通知到達旅客時該契約成立。 

（契約書面文件的交付） 

第九條  在上一條規定的契約成立後，本公司將迅速把記載了旅遊日程、旅遊服務的內容、旅遊費用等旅遊條

件以及有關本公司責任的事項的書面文件（以下稱「契約書面文件」）交付給旅客。 

2  本公司依據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承擔安排、旅程管理義務的旅遊服務範圍依據上一項的契約書面文件中的

記載內容而定。 

（確定書面文件） 

第十條  在上一條第一項的契約書面文件中無法記載確定的旅遊日程、運輸或者住宿機構的名稱時，本公司將

在該契約書面文件中限定並列舉預計投宿的住宿機構及標示上重要的運輸機構的名稱，並在自交付該契約

書面文件起至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七天，在其後申請了募集型策劃旅

遊契約時，為旅遊開始日期）止的期間中該契約書面文件所規定之日以前，交付記載了這些確定狀況的書面

文件（以下稱「確定書面文件」）。 

2  對於上一項的情形，在有希望確認安排狀況的旅客諮詢時，即使在確定書面文件交付前，本公司也將迅速

而恰當地予以答覆。 

3  在交付了第一項的確定書面文件時，本公司依據上一條第二項的規定承擔安排、旅程管理義務的旅遊服務

範圍以該確定書面文件中的記載內容為準。 

（使用資訊通信技術的方法） 

第十一條  本公司預先獲得旅客的同意，作為替代，將在擬簽訂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時應交付給旅客的記載了



 

4  

旅遊日程、旅遊服務的內容、旅遊費用及其他旅遊條件以及有關本公司責任之事項的書面文件、契約書面文

件或者確定書面文件，通過利用資訊通信技術的方法提供了在該書面文件中應記載的事項（以下在本條中稱

為「記載事項」）時，確認記載事項已被記錄在了旅客使用的通信設備上所準備的文件中。 

2  對於上一項的情形，當旅客使用的通信設備上沒有準備記錄記載事項所需的文件時，在本公司使用的通信

設備上所準備的文件（僅限專門供該旅客之用的文件）上記錄記載事項，並確認旅客閱覽了記載事項。 

（旅遊費用） 

第十二條  旅客應在截至旅遊開始日期的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期限日期以前，向本公司支付契約書面文件中所

記載金額的旅遊費用。 

2  簽訂了通信契約時，本公司通過合作公司的信用卡，無需旅客在規定的票據上署名，即接受契約書面文件

中記載金額的旅遊費用的支付。此時，信用卡交易日為旅遊契約成立日。 

 

第三章 契約的變更 

（契約內容的變更） 

第十三條  當自然災害、戰亂、暴動、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政府機構的命令、不按照當初的

運行計劃提供運輸服務等本公司無法干預的事由發生時，為了確保安全且順利地實施旅遊迫不得已時，本公

司得預先迅速向旅客說明無法干預該事由的理由及與該事由的因果關係，變更旅遊日程、旅遊服務的內容以

及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的其他內容（以下稱「契約內容」）。但是，在緊急的情況下，迫不得已時，則於變

更後進行說明。 

（旅遊費用金額的變更） 

第十四條  實施募集型策劃旅遊時搭乘的運輸機構所適用的運費和費用（以下在本條中稱為「適用運費和費

用」），因經濟形勢的明顯變化等原因，與作為募集型策劃旅遊募集時所明示時點的有效價額而被公告的適

用運費和費用相比，大幅超過通常設想的程度增額或者減額時，本公司可在增額或者減額的金額範圍內增加

或者減少旅遊費用的金額。 

2  本公司依據上一項的規定增加旅遊費用金額時，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十五天，在該日之前通

知旅客。 

3  本公司減少第一項規定的適用運費和費用的金額時，依據該項的規定，僅在該減少範圍內扣減旅遊費用。 

4  本公司基於上一條規定的契約內容的變更而減少或者增加實施旅遊所需的費用（包括為變更該契約內容而

對未接受的旅遊服務支付的取消費用、違約金及其他已經支付或者今後必須支付的費用）時（費用增加不包

括儘管運輸和住宿機構等提供了該旅遊服務但發生了運輸和住宿機構等的座位、房間及其他各種設備不足

而造成的情形），在變更該契約內容之際得在該範圍內變更旅遊費用的金額。 

5  本公司在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了根據運輸和住宿機構等的利用人員之不同旅遊費用也將有所不同之意旨，

而在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成立後非因可歸責於本公司責任的事由而使該利用人員發生變更時，本公司得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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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面文件中的記載內容變更旅遊費用的金額。 

（旅客的替換） 

第十五條 與本公司簽訂了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的旅客，在徵得本公司同意後，得將契約上的地位轉讓給第三

方。 

2  旅客在擬獲得上一項規定的本公司同意時，應在本公司規定的格式紙上填寫規定事項，並連同規定金額的

手續費一起提交給本公司。 

3  第一項的契約上地位的轉讓在獲得本公司同意後生效，其後，受讓了旅遊契約上地位的第三方繼承該轉讓

旅客在該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上的一切權利及義務。 

 

第四章 契約的解除 

（旅客的解除權） 

第十六條 旅客可隨時向本公司支付附表第一規定的取消費用，解除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解除通信契約時，

本公司無需旅客在規定的票據上署名，即可通過合作公司的信用卡接受取消費用的支付。 

2  對於如下所述的情形，儘管有上一項的規定，旅客在旅遊開始前，無需支付取消費用，即可解除募集型策

劃旅遊契約。 

一  由本公司變更了契約內容時。但是，僅限於變更附表第二左欄所述的內容及其他重要的內容時。 

二  基於第十四條第一項的規定增加了旅遊費用時。 

三  發生了自然災害、戰亂、暴動、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政府機構的命令等其他事由，導

致無法安全而順利地實施旅遊或其可能性極大時。 

四  本公司至第十條第一項的期限日期為止未向旅客交付確定書面文件時。 

五  因可歸責於本公司責任的事由，無法按照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旅遊日程旅遊時。 

3  在旅遊開始後，非因可歸責於該旅客責任的事由而使旅客未能受領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旅遊服務，或者

本公司告知了該意旨時，儘管有第一項的規定，旅客無需支付取消費用即可解除該未能受領的旅遊服務之部

分的契約。 

4  對於上一項的情形，本公司向旅客退還旅遊費用中該未能受領的旅遊服務部分所涉及的金額。但是，非因

可歸責於本公司責任的事由而造成上一項的情形時，從該金額中扣除該旅遊服務的取消費用、違約金及其他

已經支付或者今後必須支付的費用所涉及的金額後退還給旅客。 

（本公司的解除權等-旅遊開始前的解除契約） 

第十七條  對於如下所述的情形，本公司得向旅客說明理由，在旅遊開始前解除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 

一  判明了旅客不符合本公司預先明示的性別、年齡、資格、技能以及參加旅客的其他條件時。 

二  由於旅客患病、必要的照顧者不在及其他事由，被認為無法承受該旅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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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旅客被認為可能給其他旅客造成麻煩，或者妨礙團體旅遊的順利實施時。 

四  旅客提出了超出契約內容的合理範圍的要求時。 

五  旅客的人數沒有達到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最低成行人數時。 

六  在以滑雪為目的的旅遊中，簽訂契約時明示的必要降雪量等旅遊實施條件不成就的可能性極大時。 

七  發生了自然災害、戰亂、暴動、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政府機構的命令等本公司無法

干預的事由，導致無法按照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旅遊日程安全而順利地實施旅遊，或其可能性極大

時。 

八  簽訂了通信契約時，旅客持有的信用卡無效等，旅客無法按照合作公司的持卡會員條款對與旅遊費用

等相關的部分或者全部債務進行結算時。 

九  判明了旅客屬於第七條第五款至第七款之一的情形時。 

2  旅客至第十二條第一項的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日期為止沒有支付旅遊費用時，視為旅客於該期限日期的

第二天解除了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對於該情形，旅客應向本公司支付相當於上一條第一項規定的取消費用

金額的違約金。 

3  本公司因第一項第五款所述的事由擬解除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時，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國

內旅遊倒推十三天（當天往返旅遊倒推三天），海外旅遊倒推二十三天（在附表第一規定的高峰期開始旅遊

的，倒推三十三天），在該日之前通知旅客中止旅遊。 

（本公司的解除權-旅遊開始後的解除契約） 

第十八條  對於如下所述的情形，即使在旅遊開始後，本公司亦得向旅客說明理由，解除部分募集型策劃旅遊

契約。 

一  由於旅客患病、必要的照顧者不在及其他事由，無法承受繼續旅遊時。 

二  旅客違背導遊領隊及其他人旨在保障安全而順利地旅遊所做出的本公司指示，對上述人員或者同行的

其他旅客施加暴行或者脅迫等，擾亂團體行動的紀律，妨礙該旅遊的安全而順利進行時。 

三  判明了旅客屬於第七條第五款至第七款之一的情形時。 

四  發生了自然災害、戰亂、暴動、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政府機構的命令等本公司無法

干預的事由，導致無法繼續旅遊時。 

2  本公司基於上一項的規定解除了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時，本公司與旅客之間的契約關係僅向將來消滅。對

於該情形，與旅客已經接受的旅遊服務相關的本公司債務，視為已進行了有效的清償。 

3  對於上一項的情形，本公司將從旅遊費用中旅客還沒有接受的旅遊服務部分所涉及的金額中，扣除該旅遊

服務的取消費用、違約金及其他已經支付或者今後必須支付的費用所涉及的金額後退還給旅客。 

（旅遊費用的退還） 

第十九條  在本公司依據第十四條第三項至第五項的規定對旅遊費用進行了減額時，或者依據前三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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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了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而應向旅客退款時，對於旅遊開始前解除契約導致退款的情形，自解除契約第二

天起算的七天以內向旅客退還該金額；對於減額或旅遊開始後解除契約導致退款的情形，自契約書面文件中

記載的旅遊結束日期的第二天起算的三十天以內向旅客退還該金額。 

2  本公司與旅客簽訂了通信契約時，依據第十四條第三項至第五項的規定對旅遊費用進行了減額，或者依據

前三條的規定解除了通信契約而應向旅客退款時，按照合作公司的持卡會員條款，向旅客退還該金額。在該

情況下，本公司對於旅遊開始前解除契約導致退款的情形，自解除契約第二天起算的七天以內通知旅客應退

還的金額，並將通知旅客之日作為信用卡交易日；對於減額或旅遊開始後解除契約導致退款的情形，自契約

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旅遊結束日期的第二天起算的三十天以內通知旅客應退還的金額，並將通知旅客之日作

為信用卡交易日。 

3  前二項的規定不妨礙旅客或者本公司依據第二十七條或者第三十條第一項的規定行使損害求償權。 

（解除契約後的返程安排） 

第二十條  本公司依據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者第四款的規定在旅遊開始後解除了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時，

應旅客的要求，承接旅客返回旅遊出發地所需的旅遊服務的安排。 

2  對於上一項的情形，返回出發地所需的一切費用由旅客負擔。 

 

第五章 團體及小組契約 

（團體及小組契約） 

第二十一條  同時進行相同行程旅遊的多名旅客推派負責的代表人（以下稱「契約責任人」）申請簽訂募集

型策劃旅遊契約時，本公司將適用本章的規定。 

（契約責任人） 

第二十二條 除了簽訂特別約定的情形外，本公司視契約責任人擁有為構成該團體及小組的旅客（以下稱「旅

客成員」）簽訂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的一切代理權，與該契約責任人進行有關該團體、小組的旅遊業務的交

易。 

2  契約責任人應於本公司規定的日期以前，向本公司提交旅客成員名單。 

3  關於契約責任人對旅客成員現在承擔或者預測將來會承擔的債務或者義務，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4  當契約責任人不與團體及小組同行時，本公司在旅遊開始後將視契約責任人預先選任的旅客成員為契約責

任人。 

 

第六章  旅程管理 

（旅程管理）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努力確保旅客安全而順利地旅遊，對旅客開展如下所述的業務。但是，當本公司與旅客簽

訂了與此不同的特別約定時，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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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旅客被認為在旅遊中有可能無法接受旅遊服務時，為了讓其按照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切實接受旅遊服

務，採取必要的措施。 

二  儘管採取了上一項的措施，但不得不變更契約內容時，安排替代服務。在這種情況下，變更旅遊日程時，

努力讓變更後的旅遊日程符合當初的旅遊日程的宗旨；此外，變更旅遊服務的內容時，努力讓變更後的旅

遊服務與當初的旅遊服務相同等，努力將契約內容的變更控制在最低限度。 

（本公司的指示） 

第二十四條  旅客在旅遊開始後到旅遊結束為止的期間內，團體行動時，為了安全而順利地旅遊，應遵從本公

司的指示。 

（導遊領隊等的業務）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得依據旅遊內容讓導遊領隊等其他人同行，並從事第二十三條各款所述的業務及該募集

型策劃旅遊附帶的、本公司認為必要的全部或者部分其他業務。 

2  上一項的導遊領隊等其他人從事該項業務的時間帶原則上為八點至二十點。 

（保護措施）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認為旅遊中的旅客因患病、受到傷害等而處於需要保護的狀態時，得採取必要的措施。在

這種情況下，非因可歸責於本公司責任的事由而造成時，該措施所需的費用由旅客負擔，旅客應在本公司指

定的期限日期內以本公司指定的方法支付該費用。 

 

第七章 責 任 

（本公司的責任）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在履行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之際，因本公司或者本公司基於第四條的規定讓其代辦安排

者（以下稱「安排代辦者」）的故意或者過失而給旅客造成了損害時，負責賠償其損害。但是，損害賠償僅

限於從發生損害的第二天起算的二年以內通知了本公司的情形。 

2  旅客因自然災害、戰亂、暴動、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政府機構的命令等本公司或者本公

司的安排代辦者無法干預的事由遭受了損害時，本公司除了上一項的情形外，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3  關於隨身行李發生的第一項的損害，儘管有該項的規定，僅限於從發生損害的第二天起算，國內旅遊十四

天以內、海外旅遊二十一天以內，通知了本公司的情形，以每名旅客十五萬日圓為限度（本公司故意或者有

重大過失的情形除外），由本公司進行賠償。 

（特別補償） 

第二十八條  無論本公司是否基於上一條第一項的規定負有責任，本公司依據附錄特別補償規程的規定，針對

旅客參加募集型策劃旅遊期間生命、身體或者隨身行李遭受的一定損害，支付預先規定金額的補償金及慰問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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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基於上一條第一項的規定對上一項的損害承擔責任時，於基於該責任應支付的損害賠償金額的限度

內，將本公司應支付的上一項的補償金視為該損害賠償金。 

3  對於上一項規定的情形，本公司基於第一項的規定承擔的補償金支付義務，為縮減至相當於本公司基於上

一條第一項的規定應支付的損害賠償金（包括依據上一項的規定被視為損害賠償金的補償金）的金額。 

4  關於本公司以正在參加募集型策劃旅遊的旅客為對象另行收取旅遊費用實施的募集型策劃旅遊，視為募集

型策劃旅遊契約的主要內容的一部分來處理。 

（旅程保證） 

第二十九條  發生了附表第二左欄所述的契約內容的重要變更（以下各款所述的變更（儘管運輸和住宿機構等

提供了該旅遊服務，但運輸和住宿機構等的座位、房間及其他各種設備不足而造成的情形除外）除外）時，

本公司在從旅遊結束日期的第二天起算三十天以內，支付旅遊費用乘以該表右欄記載的比率所得金額以上

的變更補償金。但是，當本公司基於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的規定顯然對該變更的發生負有責任時，不受此限。 

一  由下述事由導致的變更： 

1）自然災害 

2）戰亂 

3）暴動 

4）政府機構的命令 

5）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 

6）未依據當初的運輸計劃提供運輸服務 

7）為確保旅遊參加者生命或者身體的安全所必要的措施 

二  基於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的規定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被解除時，該被解除部分所涉及的變更 

2  本公司對一名旅客一次募集型策劃旅遊應支付的變更補償金額度，以旅遊費用乘以本公司所規定的15%以

上的比率所得的金額為限。此外，當本公司對一名旅客一次募集型策劃旅遊應支付的變更補償金未達一千日

圓時，本公司不支付變更補償金。 

3  在本公司基於第一項的規定支付了變更補償金後始確定本公司基於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的規定顯然對該變

更的發生負有責任時，旅客應將該變更所涉及的變更補償金退還給本公司。對於該情形，本公司將基於該項

的規定應支付的損害賠償金與旅客應退還的變更補償金抵銷，支付抵銷後的餘額。 

（旅客的責任） 

第三十條  因旅客的故意或者過失致使本公司遭受了損害時，該旅客應賠償損害。 

2  旅客在簽訂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之際，應充分利用本公司提供的資訊，努力理解旅客的權利義務及募集型

策劃旅遊契約的其他內容。 

3  在旅遊開始後，為了順利受領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旅遊服務，一旦旅客發現被提供了與契約書面文件不

同的旅遊服務時，應在旅遊地迅速將該意旨告知本公司、本公司的安排代辦者或者該旅遊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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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營業保證金（非旅遊業協會的保證社員時） 

（營業保證金） 

第三十一條  與本公司簽訂了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的旅客或者旅客成員就因該交易而發生的債權，可從本公

司基於旅遊業法第七條第一項的規定委托保管的營業保證金中獲得賠償。 

2  本公司委托保管營業保證金的托管所的名稱及地址如下所述。 

一  名稱 

二  地址 

第八章  業務賠償保證金（為旅遊業協會的保證社員時） 

（業務賠償保證金）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是一般社團法人全國旅遊業協會（東京都港區赤坂４丁目２番１９號沙斯塔東大廈3樓）

　的保證社員 

2  與本公司簽訂了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的旅客或者旅客成員就因該交易而發生的債權，可從上一項的一般社

團法人全國旅遊業協會委托保管的業務賠償保證金中獲得最高300萬日圓的賠償。 

3  本公司基於旅遊業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的規定已向一般社團法人全國旅遊業協會繳納了業務賠償保證金分

擔金，因此沒有基於該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委託保管營業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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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第一 取消費用（第十六條第一項相關） 

一  與國內旅遊相關的取消費用 

二 與海外旅遊相關的取消費用 

類  別 取  消  費用 

（一）離開日本時或者回到日本時搭乘飛機的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下一項所述的旅遊契約除外） 

1）旅遊開始日期為高峰期時，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四十天，從該日起解除

時（2）至4）所述的情形除外） 

2）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三十天，從該日起解除時

（3）及 4）所述的情形除外）

3）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兩天起解除時（4）所述的情形除外）

4）旅遊開始後解除或者未告知不參加時

旅遊費用的10%以

內 

旅遊費用的20%以

內 

旅遊費用的50%以

內 

類  別 取  消  費  用 

（一）下一項以外的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 

1）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二十天（當天往返旅遊為十天），從該日起解

除時（2）至5）所述的情形除外）

2）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七天，從該日起解除時

（3）至5）所述的情形除外）

3）在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解除時

4）旅遊開始日期解除時（5）所述的情形除外）

5）旅遊開始後解除或者未告知不參加時

旅遊費用的20%以

內 

旅遊費用的30%以

內 

旅遊費用的40%以

內 

旅遊費用的50%以

內 

旅遊費用的100%以

內

（二）搭乘包租船舶的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 依據與該船舶相關

的取消費用規定。

備註（一）在契約書面文件上明示取消費用的金額。

（二）在適用本表之際，「旅遊開始後」是指附錄特別補償規程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的

「開始接受服務提供之時」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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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費用的100%以

內 

（二）搭乘包租飛機的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 

1）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九十天，從該日起解除時 旅遊費用的20%以內 

（2）至4）所述的情形除外） 

2）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三十天，從該日起解除時（3）及 4）所述的情

形除外） 

3）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二十天，從該日起解除時（4）所述的情形除

外） 

4）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三天，從該日起解除或者未告知不參加時

旅遊費用的50%以

內 

旅遊費用的80%以

內 

旅遊費用的100%以

內 

三  離開日本以及回到日本時搭乗船舶的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 依據與該船舶相關

的取消費用規定。 

注 「高峰期」是指十二月二十日至一月七日、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六日以及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備註（一）在契約書面文件上明示取消費用的金額。 

（二）在適用本表之際，「旅遊開始後」是指附錄特別補償規程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的「開始接受服務提

供之時」以後。 

附表第二 變更補償金（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相關） 

應  支 付 變 更 補 償 金 的 變 更 每件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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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開始前 旅遊開始後 

一  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旅遊開始日期或者旅遊結束日期的變更 

二  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預計前往的觀光地或者觀光設施（包括餐館）等旅

遊目的地的變更 

1.5 3.0 

1.0 2.0 

三  變更搭乘費用較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等級或者設備為低的運輸機構

（僅限變更後的等級及設備的費用合計金額比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等級及

設備的費用合計金額低的情形） 

1.0 2.0 

 

四  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運輸機構的種類或者公司名稱的變更 1.0 2.0 

五  變更為與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日本國內的旅遊開始地的機場或者旅遊

結束地的機場不同的航班 

1.0 2.0 

六  將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日本國內與日本國外之間的直達航班變更為中

轉航班或者經停航班 

1.0 2.0 

七  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住宿機構的種類或者名稱的變更 1.0 2.0 

八  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住宿機構的客房的種類、設備、景觀等客房條件

的變更 

1.0 2.0 

九 上述各項所述的變更中契約書面文件的旅遊標題（Tour Title）中記載的

事項的變更 

2.5 5.0 

注一  「旅遊開始前」是指至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為止將該變更通知了旅客的情形，「旅遊開始後」

是指從旅遊開始當天起將該變更通知旅客的情形。 

注二  在已交付了確定書面文件時，將「契約書面文件」之處替換為「確定書面文件」後適用本表。對 

於該情形，當契約書面文件的記載內容與確定書面文件的記載內容之間或者確定書面文件的記載內容與 

實際提供的旅遊服務內容之間發生了變更時，將每一個變更分別作為一件處理。 

注三  第三款或者第四款所述的變更所涉及的運輸機構與入住旅館綁定提供服務時，每住宿一晚作為一 

件處理。 

注四  關於第四款所述的運輸機構的公司名稱的變更，不適用於將等級或者設備變更為更高的情況。 

注五  第四款、第七款或者第八款所述的變更，即使在乘坐一次車船等或者住宿一晚中發生了多次，也 

將每乘坐一次車船等或者每住宿一晚作為一件處理。 

注六  第九款所述的變更不適用第一款至第八款的比率，依據第九款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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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部分 

第一章 總則 

（適用範圍） 

第一條  本公司與旅客之間簽訂的有關接單型策劃旅遊的契約（以下稱「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依據本條款

的規定處理。關於本條款中沒有規定的事項，依據法令或者一般已確立的習慣處理。 

2 本公司於不違反法令且不造成旅客不利的範圍內，以書面形式簽訂了特別約定時，儘管有上一項的規定，

但以該特別約定為優先。 

（用語的定義） 

第二條 本條款中的「接單型策劃旅遊」是指，本公司根據旅客的委託，預先製作旅遊計劃，規定旅遊的目的地

及日程、旅客能夠獲得的運輸或者住宿的服務內容，以及旅客應向本公司支付的旅遊費用的金額，並據此實

施的旅遊。 

2 本條款中的「國內旅遊」是指僅在日本國內的旅遊，「海外旅遊」是指國內旅遊以外的旅遊。 

3  此部分中的「通信契約」，是本公司與本公司所合作的信用卡公司（以下稱「合作公司」）的持卡會員之

間，通過電話、郵寄、傳真及其他通信手段接受申請而簽訂的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指旅客預先同意就本公

司基於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對旅客擁有的旅遊費用等相關的債權或者債務，在該債權或者債務應履行之日

起按照另行規定的合作公司的持卡會員條款進行結算，並通過第十二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一項後段、第十

九條第二項規定的方法支付該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的旅遊費用等為內容的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 

4  此部分中的「電子同意通知」，是同意契約申請的通知，指於利用資訊通信技術的方法中透過本公司使用

的電子計算機、傳真機、電傳機或者電話機（以下稱「電子計算機等」）與旅客使用的電子計算機等連接的

電信線路發送的方法進行的通知。 

5 本條款中的「信用卡交易日」是指旅客或者本公司基於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應履行旅遊費用等的支付或

者退款債務的日期。 

（旅遊契約的內容） 

第三條  在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中，為了讓旅客能夠按照本公司規定的旅遊日程，接受運輸及住宿機構等提供

的運輸、住宿及有關旅遊的其他服務（以下稱「旅遊服務」），由本公司進行安排，並承接旅程管理業務。 

（安排代辦者） 

第四條  本公司在履行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之際，得將全部或者部分安排業務交給日本國內或者日本國外的

其他旅遊業者、籌備業者及其他輔助人代辦。 

第二章  契約的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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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書面文件的交付） 

第五條  本公司收到擬向本公司申請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的旅客的委託時，除了有本公司業務上的情況外，將

按照該委託的內容製作記載了旅遊日程、旅遊服務的內容、旅遊費用及與旅遊條件相關的其他策劃內容的書

面文件（以下稱「策劃書面文件」），並交付給旅客。 

2 本公司得在上一項的策劃書面文件中，作為旅遊費用的明細，明示與策劃相關的辦理費用（以下稱「策劃

費」）的金額。 

（契約的申請） 

第六條  關於上一條第一項的策劃書面文件中記載的策劃內容，擬向本公司申請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的旅客

應於本公司規定的申請書（以下稱「申請書」）中填寫規定事項，並與本公司另行規定金額的申請費一起提

交給本公司。 

2  關於上一條第一項的策劃書面文件中記載的策劃內容，儘管有上一項的規定，擬向本公司申請通信契約的

旅客應將會員編號及其他事項告知本公司。 

3  第一項的申請費將被作為旅遊費用（作為其明細，包括明示了金額的策劃費）、取消費用或者違約金的一

部分使用。 

4  參加接單型策劃旅遊時需要特別關照的旅客，請在契約申請時提出。此時，本公司將在可能的範圍內進行

安排。 

5 本公司基於上一項的申請，為旅客採取特別措施所支出的費用由旅客負擔。 

（拒絕簽訂契約） 

第七條  對於如下所述的情形，本公司得拒絕簽訂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 

  一  旅客可能給其他旅客造成麻煩，或者可能妨礙團體行動的順利實施時。 

二  擬簽訂通信契約時，旅客持有的信用卡無效等，旅客無法按照合作公司的持卡會員條款對與旅遊費用等

相關的部分或者全部債務進行結算時。 

三  旅客被認為是黑社會成員、黑社會準構成員、黑社會相關人員、黑社會相關企業或者「總會屋（在股

東會上敲詐勒索者）」等其他反社會勢力時。 

四  旅客對本公司實施了暴力性的要求行為、不當的要求行為、與交易相關的脅迫性言行或者使用暴力的

行為或者與之相當的行為時。 

五  旅客散佈流言，使用詭計或者威權損毀本公司信用、妨礙本公司業務、或者有與之相當的行為時。 

六  因本公司業務上情況時。 

（契約的成立時期） 

第八條  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在本公司同意簽訂契約，受理了第六條第一項的申請費時成立。 

2  儘管有上一項的規定，通信契約在本公司發出同意簽訂契約的通知時成立。但是，於發送電子同意通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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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在該通知到達旅客時該契約成立。 

（契約書面文件的交付） 

第九條  在上一條規定的契約成立後，本公司將迅速把記載了旅遊日程、旅遊服務的內容、旅遊費用等旅遊條

件以及有關本公司責任的事項的書面文件（以下稱「契約書面文件」）交付給旅客。 

2  本公司在第五條第一項的策劃書面文件中明示了策劃費的金額時，在上一項的契約書面文件中明示該金額。 

3  本公司依據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承擔安排、旅程管理義務的旅遊服務範圍依據第一項的契約書面文件中的

記載內容而定。 

（確定書面文件） 

第十條  在上一條第一項的契約書面文件中無法記載確定的旅遊日程、運輸或者住宿機構的名稱時，本公司

將在該契約書面文件中限定並列舉預計投宿的住宿機構及旅遊計劃上重要的運輸機構的名稱，並在自交付

該契約書面文件起至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七天，在其後申請了接單

型策劃旅遊契約時，為旅遊開始日期）止的期間中該契約書面文件所規定之日以前，交付記載了這些確定

狀況的書面文件（以下稱「確定書面文件」）。 

2  對於上一項的情形，在有希望確認安排狀況的旅客諮詢時，即使在確定書面文件交付前，本公司也將迅速

而恰當地予以答覆。 

3  在交付了第一項的確定書面文件時，本公司依據上一條第三項的規定承擔安排、旅程管理義務的旅遊服務

範圍以該確定書面文件中的記載內容為準。 

（使用資訊通信技術的方法） 

第十一條  本公司預先獲得旅客的同意，作為替代，將策劃書面文件、在擬簽訂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時應交付

給旅客的記載了旅遊日程、旅遊服務的內容、旅遊費用及其他旅遊條件以及有關本公司責任之事項的書面文

件、契約書面文件或者確定書面文件，通過利用資訊通信技術的方法提供了在該書面文件中應記載的事項

（以下在本條中稱為「記載事項」）時，確認記載事項已被記錄在了旅客使用的通信設備上所準備的文件中。 

2  對於上一項的情形，當旅客使用的通信設備上沒有準備記錄記載事項所需的文件時，在本公司使用的通信

設備上所準備的文件（僅限專門供該旅客之用的文件）上記錄記載事項，並確認旅客閱覽了記載事項。 

（旅遊費用） 

第十二條  旅客應在截至旅遊開始日期的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期限日期以前，向本公司支付契約書面文件

中所記載金額的旅遊費用。 

2  簽訂了通信契約時，本公司通過合作公司的信用卡，無需旅客在規定的票據上署名，即接受契約書面文件

中記載金額的旅遊費用的支付。此時，信用卡交易日為旅遊契約成立日。 

第三章 契約的變更 



17 

（契約內容的變更） 

第十三條  旅客可要求本公司變更旅遊日程、旅遊服務的內容以及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的其他內容（以下稱

「契約內容」）。對於該情形，本公司將盡可能地滿足旅客的要求。 

2  當自然災害、戰亂、暴動、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政府機構的命令、不按照當初的運行計

劃提供運輸服務等本公司無法干預的事由發生時，為了確保安全且順利地實施旅遊迫不得已時，本公司得預

先迅速向旅客說明無法干預該事由的理由及與該事由的因果關係，變更契約內容。但是，在緊急的情況下，

迫不得已時，則於變更後進行說明。 

（旅遊費用金額的變更） 

第十四條  實施接單型策劃旅遊時搭乘的運輸機構所適用的運費和費用（以下在本條中稱為「適用運費和費

用」），因經濟形勢的明顯變化等原因，與作為交付接單型策劃旅遊的策劃書面文件所明示時點的有效

價額而被公告的適用運費和費用相比，大幅超過通常設想的程度增額或者減額時，本公司可在增額或者

減額的金額範圍內增加或者減少旅遊費用的金額。 

2  本公司依據上一項的規定增加旅遊費用金額時，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十五天，在該日之前通

知旅客。 

3 本公司減少第一項規定的適用運費和費用的金額時，依據該項的規定，僅在該減少範圍內扣減旅遊費用。 

4  本公司基於上一條規定的契約內容的變更而減少或者增加實施旅遊所需的費用（包括為變更該契約內容而

對未接受的旅遊服務支付的取消費用、違約金及其他已經支付或者今後必須支付的費用）時（費用增加不包

括儘管運輸和住宿機構等提供了該旅遊服務但發生了運輸和住宿機構等的座位、房間及其他各種設備不足

而造成的情形），在變更該契約內容之際得在該範圍內變更旅遊費用的金額。 

5 本公司在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了根據運輸和住宿機構等的利用人員之不同旅遊費用也將有所不同之意旨，

而在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成立後非因可歸責於本公司責任的事由而使該利用人員發生變更時，本公司得依據

契約書面文件中的記載內容變更旅遊費用的金額。 

（旅客的替換） 

第十五條 與本公司簽訂了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的旅客，在徵得本公司同意後，得將契約上的地位轉讓給第三

方。 

2  旅客在擬獲得上一項規定的本公司同意時，應在本公司規定的格式紙上填寫規定事項，並連同規定金額的

手續費一起提交給本公司。 

3  第一項的契約上地位的轉讓在獲得本公司同意後生效，其後，受讓了旅遊契約上地位的第三方繼承該轉讓

旅客在該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上的一切權利及義務。 

第四章 契約的解除 

（旅客的解除權） 

第十六條 旅客可隨時向本公司支付附表第一規定的取消費用，解除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解除通信契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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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無需旅客在規定的票據上署名，即可通過合作公司的信用卡接受取消費的支付。 

2  對於如下所述的情形，儘管有上一項的規定，旅客在旅遊開始前，無需支付取消費用，即可解除接單型策

劃旅遊契約。 

一  由本公司變更了契約內容時。但是，僅限於變更附表第二左欄所述的內容及其他重要的內容時。 

二  基於第十四條第一項的規定增加了旅遊費用時。 

三  發生了自然災害、戰亂、暴動、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政府機構的命令等事由，導致無

法安全而順利地實施旅遊或其可能性極大時。 

四  本公司至第十條第一項的期限日期為止未向旅客交付確定書面文件時。 

五  因可歸責於本公司責任的事由，無法按照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旅遊日程實施旅遊時。 

3  在旅遊開始後，非因可歸責於該旅客責任的事由而使旅客未能受領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旅遊服務，或者

本公司告知了該意旨時，儘管有第一項的規定，旅客無需支付取消費用即可解除該未能受領的旅遊服務之部

分的契約。 

4  對於上一項的情形，本公司向旅客退還旅遊費用中該未能受領的旅遊服務部分所涉及的金額。但是，非因

可歸責於本公司責任的事由而造成上一項的情形時，從該金額中扣除該旅遊服務的取消費用、違約金及其他

已經支付或者今後必須支付的費用所涉及的金額後退還給旅客。 

（本公司的解除權等-旅遊開始前的解除契約） 

第十七條  對於如下所述的情形，本公司得向旅客說明理由，在旅遊開始前解除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 

一  由於旅客患病、必要的照顧者不在及其他事由，被認為無法承受該旅遊時。 

二  旅客被認為可能給其他旅客造成麻煩，或者妨礙團體旅遊的順利實施時。 

三  旅客提出了超出契約內容的合理範圍的要求時。 

四  在以滑雪為目的的旅遊中，簽訂契約時明示的必要降雪量等旅遊實施條件不成就的可能性極大時。 

五  發生了自然災害、戰亂、暴動、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政府機構的命令等本公司無法干

預的事由，導致無法按照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旅遊日程安全而順利地實施旅遊，或其可能性極大時。 

六  簽訂了通信契約時，旅客持有的信用卡無效等，旅客無法按照合作公司的持卡會員條款對與旅遊費用等

相關的部分或者全部債務進行結算時。 

七  判明了旅客屬於第七條第三款至第五款之一的情形時。 

2  旅客至第十二條第一項的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日期為止沒有支付旅遊費用時，視為旅客於該期限日期的

第二天解除了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對於該情形，旅客應向本公司支付相當於上一條第一項規定的取消費用

金額的違約金。 

（本公司的解除權-旅遊開始後的解除契約） 

第十八條  對於如下所述的情形，即使在旅遊開始後，本公司亦得向旅客說明理由，解除部分接單型策劃旅遊

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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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於旅客患病、必要的照顧者不在及其他事由，無法承受繼續旅遊時。 

二  旅客違背導遊領隊及其他人旨在保障安全而順利地旅遊所做出的本公司指示，對上述人員或者同行的其

他旅客施加暴行或者脅迫等，擾亂團體行動的紀律，妨礙該旅遊的安全而順利進行時。 

三  判明了旅客屬於第七條第三款至第五款之一的情形時。 

四  發生了自然災害、戰亂、暴動、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政府機構的命令等本公司無法干

預的事由，導致無法繼續旅遊時。 

2  本公司基於上一項的規定解除了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時，本公司與旅客之間的契約關係僅向將來消滅。對

於該情形，與旅客已經接受的旅遊服務相關的本公司債務，視為已進行了有效的清償。 

3 對於上一項的情形，本公司將從旅遊費用中旅客還沒有接受的旅遊服務部分所涉及的金額中，扣除該旅遊

服務的取消費用、違約金及其他已經支付或者今後必須支付的費用所涉及的金額後退還給旅客。 

（旅遊費用的退還） 

第十九條  在本公司依據第十四條第三項至第五項的規定對旅遊費用進行了減額時，或者依據前三條的規定

解除了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而應向旅客退款時，對於旅遊開始前解除契約導致退款的情形，自解除契約第二

天起算的七天以內向旅客退還該金額；對於減額或旅遊開始後解除契約導致退款的情形，自契約書面文件中

記載的旅遊結束日期的第二天起算的三十天以內向旅客退還該金額。 

2  本公司與旅客簽訂了通信契約時，依據第十四條第三項至第五項的規定對旅遊費用進行了減額，或者依據

前三條的規定解除了通信契約而應向旅客退款時，按照合作公司的持卡會員條款，向旅客退還該金額。在該

情況下，本公司對於旅遊開始前解除契約導致退款的情形，自解除契約第二天起算的七天以內通知旅客應退

還的金額，並將通知旅客之日作為信用卡交易日；對於減額或旅遊開始後解除契約導致退款的情形，自契約

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旅遊結束日期的第二天起算的三十天以內通知旅客應退還的金額，並將通知旅客之日作

為信用卡交易日。 

3 前二項的規定不妨礙旅客或者本公司依據第二十八條或者第三十條第一項的規定行使損害求償權。 

（解除契約後的返程安排） 

第二十條  本公司依據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者第四款的規定在旅遊開始後解除了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時，

應旅客的要求，承接旅客返回旅遊出發地所需的旅遊服務的安排。 

2 對於上一項的情形，返回出發地所需的一切費用由旅客負擔。 

第五章 團體及小組契約 

（團體及小組契約） 

第二十一條  同時進行相同行程旅遊的多名旅客推派負責的代表人（以下稱「契約責任人」）申請簽訂接單

型策劃旅遊契約時，本公司將適用本章的規定。 

（契約責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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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除了簽訂特別約定的情形外，本公司視契約責任人擁有為構成該團體及小組的旅客（以下稱「旅

客成員」）簽訂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的一切代理權，與該契約責任人進行有關該團體、小組的旅遊業務的交

易及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的業務。 

2  契約責任人應於本公司規定的日期以前，向本公司提交旅客成員名單。 

3  關於契約責任人對旅客成員現在承擔或者預測將來會承擔的債務或者義務，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4  當契約責任人不與團體及小組同行時，本公司在旅遊開始後將視契約責任人預先選任的旅客成員為契約責

任人。 

（契約成立的特殊條款） 

第二十三條  在與契約責任人簽訂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時，儘管有第六條第一項的規定，本公司得在未接受申

請費的支付的情況下，即同意簽訂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 

2  基於上一項的規定未接受申請費的支付即簽訂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時，本公司應將記載了該內容的書面文

件交付給契約責任人，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於本公司交付該書面文件之時點成立。 

 

第六章  旅程管理 

（旅程管理）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努力確保旅客安全而順利地旅遊，對旅客開展如下所述的業務。但是，當本公司與旅客簽

訂了與此不同的特別約定時，不在此限。 

一  旅客被認為在旅遊中有可能無法接受旅遊服務時，為了讓其按照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切實接受旅遊服

務，採取必要的措施。 

二  儘管採取了上一款的措施，但不得不變更契約內容時，安排替代服務。在這種情況下，變更旅遊日程

時，努力讓變更後的旅遊日程符合當初的旅遊日程的宗旨；此外，變更旅遊服務的內容時，努力讓變更後

的旅遊服務與當初的旅遊服務相同等，努力將契約內容的變更控制在最低限度。 

（本公司的指示） 

第二十五條  旅客在旅遊開始後到旅遊結束為止的期間內，團體行動時，為了安全而順利地旅遊，應遵從本公

司的指示。 

（導遊領隊等的業務）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得依據旅遊內容讓導遊領隊等其他人同行，並從事第二十四條各款所述的業務及該接單

型策劃旅遊附帶的、本公司認為必要的全部或者部分其他業務。 

2  上一項的導遊領隊等其他人從事該項業務的時間帶原則上為八點至二十點。 

（保護措施）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認為旅遊中的旅客因患病、受到傷害等而處於需要保護的狀態時，得採取必要的措施。在

這種情況下，非因可歸責於本公司責任的事由而造成時，該措施所需的費用由旅客負擔，旅客應在本公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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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期限日期內以本公司指定的方法支付該費用。 

 

第七章 責 任 

（本公司的責任） 

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在履行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之際，因本公司或者本公司基於第四條的規定讓其代辦安排

者（以下稱「安排代辦者」）的故意或者過失而給旅客造成了損害時，負責賠償其損害。但是，損害賠償僅

限於從發生損害的第二天起算的二年以內通知了本公司的情形。 

2  旅客因自然災害、戰亂、暴動、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政府機構的命令等本公司或者本公

司的安排代辦者無法干預的事由遭受了損害時，本公司除了上一項的情形外，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3  關於隨身行李發生的第一項的損害，儘管有該項的規定，僅限於從發生損害的第二天起算，國內旅遊十四

天以內、海外旅遊二十一天以內，通知了本公司的情形，以每名旅客十五萬日圓為限度（本公司故意或者有

重大過失的情形除外），由本公司進行賠償。 

（特別補償） 

第二十九條  無論本公司是否基於上一條第一項的規定負有責任，本公司依據附錄特別補償規程的規定，針對

旅客參加接單型策劃旅遊期間生命、身體或者隨身行李遭受的一定損害，支付預先規定金額的補償金及慰問

金。 

2  本公司基於上一條第一項的規定對上一項的損害承擔責任時，於基於該責任應支付的損害賠償金額的限度

內，將本公司應支付的上一項的補償金視為該損害賠償金。 

3  對於上一項規定的情形，本公司基於第一項的規定承擔的補償金支付義務，為縮減至相當於本公司基於上

一條第一項的規定應支付的損害賠償金（包括依據上一項的規定被視為損害賠償金的補償金）的金額。 

4  關於本公司以正在參加接單型策劃旅遊的旅客為對象另行收取旅遊費用實施的募集型策劃旅遊，視為接單

型策劃旅遊契約的內容的一部分來處理。 

（旅程保證） 

第三十條  發生了附表第二左欄所述的契約內容的重要變更（以下各項所述的變更（儘管運輸和住宿機構等提

供了該旅遊服務，但運輸和住宿機構等的座位、房間及其他各種設備不足而造成的情形除外）除外）時，本

公司在從旅遊結束日期的第二天起算的三十天以內，支付旅遊費用乘以該表右欄記載的比率所得金額以上

的變更補償金。但是，當本公司基於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的規定顯然對該變更的發生負有責任時，不受此限。 

一  由下述事由導致的變更： 

1）自然災害 

2）戰亂 

3）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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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機構的命令

5）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

6）未依據當初的運輸計劃提供運輸服務

7）為確保旅遊參加者生命或者身體的安全所必要的措施

二  基於第十三條第一項的規定變更了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時該變更的部分以及基於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的

規定解除了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時，該解除部分所涉及的變更 

2  本公司對一名旅客一次接單型策劃旅遊應支付的變更補償金額度，以旅遊費用乘以本公司所規定的15%以

上的比率所得的金額為限。此外，當本公司對一名旅客一次接單型策劃旅遊應支付的變更補償金未達一千日

圓時，本公司不支付變更補償金。 

3  在本公司基於第一項的規定支付了變更補償金後始確定本公司基於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的規定顯然對該變

更的發生負有責任時，旅客應將該變更所涉及的變更補償金退還給本公司。對於該情形，本公司將基於該項

的規定應支付的損害賠償金與旅客應退還的變更補償金抵銷，支付抵銷後的餘額。 

（旅客的責任） 

第三十一條  因旅客的故意或者過失致使本公司遭受了損害時，該旅客應賠償損害。 

2  旅客在簽訂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之際，應充分利用本公司提供的資訊，努力理解旅客的權利義務及接單型

策劃旅遊契約的其他內容。 

3  在旅遊開始後，為了順利受領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旅遊服務，一旦旅客發現被提供了與契約書面文件不

同的旅遊服務時，應在旅遊地迅速將該意旨告知本公司、本公司的安排代辦者或者該旅遊服務提供者。 

第八章 營業保證金（非旅遊業協會的保證社員時） 

（營業保證金） 

第三十二條  與本公司簽訂了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的旅客或者旅客成員就因該交易而發生的債權，可從本公

司基於旅遊業法第七條第一項的規定委托保管的營業保證金中獲得賠償。 

2  本公司委托保管營業保證金的托管所的名稱及地址如下所述。 

一  名稱 

二  地址 

第八章  賠償業務保證金（為旅遊業協會的保證社員時） 

（業務賠償保證金） 

第三十二條  本公司是一般社團法人一般社團法人全國旅遊業協會（東京都港區赤坂４丁目２番１９號沙斯塔東大
　廈3樓）的保證社員

2  與本公司簽訂了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的旅客或者旅客成員就因該交易而發生的債權，可從上一項的一般社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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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旅遊業協會委托保管的業務賠償保證金中獲得最高300萬日圓的賠償 

3  本公司基於旅遊業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的規定已向一般社團法人 全國旅遊業協會繳納了業務賠償保證金分

擔金，因此沒有基於該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委托保管營業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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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第一 取消費用（第十六條第一項相關） 

一 與國內旅遊相關的取消費用 

類  別 取  消  費用 

（一）下一項以外的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 

1）2）至6）所述情形以外的情形（僅限本公司在契約書面文件中明示了策劃費金額

的情形）。 

2）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二十天（當天往返旅遊為十天），從該日起解

除時（3）至6）所述的情形除外）。 

3）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七天，從該日起解除時（4）至6）所述的情形

除外）。 

4）在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解除時

5）旅遊開始當天解除時（6）所述的情形除外）。

6）旅遊開始後解除或者未告知不參加時

相當於策劃費的金額 

旅遊費用的20%以內 

旅遊費用的30%以內 

旅遊費用的40%以內 

旅遊費用的50%以內 

旅遊費用的100%以

內 

（二）搭乘包租船舶的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 依據與該船舶相關

的取消費用規定。 

備註（一）在契約書面文件上明示取消費用的金額。 

（二）在適用本表之際，「旅遊開始後」是指附錄特別補償規程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的「開始接受服務

提供之時」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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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海外旅遊相關的取消費用 

 

類  別 取  消  費 用 

（一）離開日本時或者回到日本時搭乘飛機的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下一項所述的旅遊契約除外。） 

 

1）2）至4）所述情形以外的情形（僅限本公司在契約書面文件中明示了策劃費金

額的情形）。 

 

2）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三十天，從該日起解除時（3）及 4）所述的

情形除外）。 

 

3）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兩天起解除時（4）所述的情形除外）。 

相當於策劃費的金額 

 

 

旅遊費用的20%以內 

 

 

旅遊費用的50%以內 

4）旅遊開始後解除或者未告知不參加時 旅遊費用的100%以
內 

（二）搭乘包租飛機的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 

1）2）至5）所述情形以外的情形（僅限本公司在契約書面文件中明示了策劃費金

額的情形）。 

相當於策劃費的金額 

 

2）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九十天，從該日起解除時（3）至5）所述的

情形除外）。 

 

旅遊費用的20%以內 

 

3）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三十天，從該日起解除時（4）及5）所述的

情形除外）。 

 

旅遊費用的50%以內 

 

4）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二十天，從該日起解除時（5）所述的情形除

外）。 

 

旅遊費用的80%以內 

5）從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起算倒推三天，從該日起解除或者未告知不參加時 旅遊費用的100%以

內 

（三）離開日本時以及回到日本時搭乘船舶的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 依據與該船舶相關

的取消費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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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一）在契約書面文件上明示取消費用的金額。 

（二）在適用本表之際，「旅遊開始後」是指附錄特別補償規程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的「開始接受服務

提供之時」以後。 

 

 

 

附表第二 變更補償金（第三十條第一項相關） 

 

應支 付 變 更 補 償 金 的 變 更 每件的比率(%) 

旅遊開始前 旅遊開始後 

一  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旅遊開始日期或者旅遊結束日期的變更 1.5 3.0 

二  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預計前往的觀光地或者觀光設施（包括餐館）等旅

遊目的地的變更 

1.0 2.0 

  

三  變更搭乘費用比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等級或者設備為低的運輸機構

（僅限變更後的等級及設備的費用合計金額比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等級及

設備的費用合計金額低的情形） 

1.0 2.0 

  

  

四  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運輸機構的種類或者公司名稱的變更 1.0 2.0 

五  變更為與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日本國內的旅遊開始地的機場或者旅遊

結束地的機場不同的航班 

1.0 2.0 

  

六  將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日本國內與日本國外之間的直達航班變更為中

轉航班或者經停航班 

 

七  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住宿機構的種類或者名稱的變更 

八  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住宿機構的客房的種類、設備、景觀等客房條

件的變更 

1.0 

 

1.0 

1.0 

2.0 

 

2.0 

2.0 

注一  「旅遊開始前」是指至旅遊開始日期的前一天為止將該變更通知了旅客的情形，「旅遊開始後」

是指從旅遊開始當天起將該變更通知了旅客的情形。 

注二  在已交付了確定書面文件時，將「契約書面文件」之處替換為「確定書面文件」後適用本表。對於

該情形，當契約書面文件的記載內容與確定書面文件的記載內容之間或者確定書面文件的記載內容與實

際提供的旅遊服務內容之間發生了變更時，每一個變更分別作為一件處理。 

注三  第三款或者第四款所述的變更所涉及的運輸機構與入住旅館綁定提供服務時，每住宿一晚作為一

件處理。 

注四  關於第四款所述的運輸機構的公司名稱的變更，不適用於將等級或者設備變更為更高的情況。 

注五  第四款或者第七款或者第八款所述的變更，即使在乘坐一次車船等或者住宿一晚中發生了多次時，

也將每乘坐一次車船等或者每住宿一晚作為一件處理。 
 

 



 

27  

附錄 

 

特別補償規程 

 

第一章  補償金等的支付 

（本公司的支付責任） 

第一條  參加本公司實施的策劃旅遊的旅客在參加策劃旅遊中因急劇而偶然的外來事故（以下稱「事故」）而

身體遭受了傷害時，本公司依據本章至第四章的規定，向旅客或者其法定繼承人支付死亡補償金、後遺症補

償金、住院慰問金及門診慰問金（以下稱「補償金等」）。 

2  上一項的傷害包括偶然且一時性地從身體外部吸入、吸收或者攝取了有毒氣體或者有害物質時急劇發生的

中毒症狀（因持續吸入、吸收或者攝取的結果而發生的中毒症狀除外）。但是，不包括細菌性食物中毒。 

（用語的定義） 

第二條  本規程中的「策劃旅遊」是指，標準旅遊業條款範本中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部分的第二條第一款以

及接單型策劃旅遊契約部分的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的旅遊。 

2  本規程中的「參加策劃旅遊中」是指，旅客出於參加策劃旅遊的目的，利用本公司預先安排的車票等，開

始接受該策劃旅遊日程規定的最初的運輸和住宿機構等的服務提供之時起，至接受最後的運輸和住宿機構等

的服務提供完成之時為止的期間。但於旅客脫離預先規定的策劃旅遊的行程，而預先向本公司申報了脫離及

回歸的預定日期和時間時，從脫離之時起到回歸的預定之時的期間作為「參加策劃旅遊中」處理；如果旅客

未預先向本公司申報脫離及回歸的預定日期和時間即脫離時，或者在沒有回歸的預定而脫離時，從其脫離之

時起至回歸之時的期間或者從脫離之時起不作為「參加策劃旅遊中」處理。此外，在該策劃旅遊日程中規定

了旅客一律不接受由本公司安排提供運輸和住宿機構等服務的日期（依據旅遊地的標準時間）的情況下，在

契約書面文件中明示了該內容以及明示了不依據本規程對旅客在該日期因發生事故而遭受的損害支付補償金

及慰問金之意旨時，該日期不作為「參加策劃旅遊中」處理。 

3  上一項的「開始接受服務提供之時」是指以下各款之一： 

    一  由導遊領隊、本公司的員工或者代理人進行受理的情形，為其受理完成時 

二  不進行上一款的受理時，最初的運輸和住宿機構等是 

1）飛機的情形，為在僅乘客可進入的機場區域完成隨身行李的檢查等時 

2）船舶的情形，為乘船手續完成時 

3）鐵路的情形，為檢票完成時，如未檢票則為上該列車時 

4）汽車的情形，為乘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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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住宿機構的情形，為進入該設施時 

6）住宿機構以外設施的情形，為該設施的利用手續完成時 

4  第二項的「接受服務提供完成之時」是指以下各款之一： 

    一 由導遊領隊、本公司的員工或者代理人宣佈解散的情形，為其宣佈時 

二 不進行上一款的解散宣佈的，最後的運輸和住宿機構等是 

1）飛機的情形，為離開僅乘客可進入的機場區域時 

2）船舶的情形，為下船時 

3）鐵路的情形，為檢票完成時，如未檢票則為下該列車時 

4）汽車的情形，為下車時 

5）住宿機構的情形，為離開該設施時 

6）住宿機構以外設施的情形，為離開該設施時。 

 

第二章 不支付補償金等的情形 

（不支付補償金等的情形－其一） 

第三條  對以下各款所述的事由引發的傷害本公司不支付補償金等。 

一  旅客的故意。但是，對於該旅客以外的人遭受的傷害，不在此限。 

二  應領取死亡補償金者的故意。但是，當該應領取者是部分死亡補償金的領取人時，對於其他人應領取的

金額，不在此限。 

三  旅客的自殺行為、犯罪行為或者爭鬥行為。但是，對於該旅客以外的人遭受的傷害，不在此限。 

四  旅客不具備法令規定的駕駛資格、或者在酒醉可能無法正常駕駛的狀態下駕駛汽車或者機車期間發生的

事故。但是，對於該旅客以外的人遭受的傷害，不在此限。 

五  旅客故意從事違反法令的行為、或者在接受違反法令的服務提供期間發生的事故。但是，對於該旅客以

外的人遭受的損害，不在此限。 

六  旅客的腦部疾病或者心神喪失。但是，對於該旅客以外的人遭受的傷害，不在此限。 

七  旅客的妊娠、分娩、早產、流產或者外科手術及其他醫療處置。但是，治療本公司應補償的傷害時，不

在此限。 

八  旅客在服刑、拘留或者收監期間發生的事故。 

九  戰爭、外國的武力行使、革命、奪取政權、內亂、武裝叛亂及其他與之類似的事變或者暴動（在本規程

中是指，群眾或者多數人集團的行動導致全國或者部分地區的平穩形勢遭受明顯破壞，被認為是治安維持

上重大事態的狀態）。 

十  由核燃料物質（包括廢燃料，以下亦同）或者被核燃料物質污染的物質（包括原子核分裂產物）的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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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爆炸性及其他有害的特性或者這些特性引起的事故。 

十一  伴隨前二款的事由而發生的事故或者因這些事故引起秩序混亂進而發生的事故。 

十二  第十款以外的放射線照射或者放射能污染。 

2  無論原因是什麼，本公司不對外傷性頸部症候群（即所謂的「揮鞭式創傷症候群」）或者沒有他覺症狀

的腰痛支付補償金等。 

（不支付補償金等的情形－其二） 

第四條  在以國內旅遊為目的的策劃旅遊時，除了上一條的規定外，本公司對以下各項所述的事由引發的傷

害也不支付補償金等。 

一  地震、火山爆發或者海嘯 

二  伴隨上一項的事由而發生的事故或者因這些事故引起秩序混亂進而發生的事故 

（不支付補償金等的情形－其三） 

第五條  對於以下各項所述的傷害，如果各該項的行為未被包含在本公司預先規定的策劃旅遊的旅遊日程中，

本公司不支付補償金等。但是，各該項的行為被包含在該旅遊日程中時，對參加旅遊日程以外的策劃旅遊中

因同種行為發生的傷害本公司也支付補償金等。 

一  旅客在從事附表第一中規定的運動期間發生的傷害 

二  旅客駕駛汽車、機車或者汽艇從事比賽、競爭、表演（均包括練習）或者試駕（是指以性能試驗為目的

的駕駛或者操控）期間發生的傷害。但是，對於使用汽車或者機車在公路上從事這些行為期間發生的傷

害，即使不包含在策劃旅遊的旅遊日程中，本公司也支付補償金等。 

三  旅客操控航空運輸事業者規定航線運行的飛機（無論是定期航班還是不定期航班）以外的飛機期間發生

的傷害。 

（不支付補償金等的情形－其四） 

第五條之二 旅客或者應領取死亡補償金者有符合以下各款所述之一的事由時，本公司得不支付補償金等。但

是，當該旅客或應領取者是部分死亡補償金的領取人時，對於其他人應領取的金額，不在此限。 

一  被認為屬於黑社會、黑社會成員、黑社會準構成成員、黑社會相關企業及其他反社會勢力（以下稱

「反社會勢力」）。 

二  被認為向反社會勢力提供資金等、或者參與為其提供便利等的行為。 

三  被認為不當利用了反社會勢力。 

四  被認為與反社會勢力具有應遭到社會非難的其他關係。 

 

第三章  補償金等的種類及支付金額 

（死亡補償金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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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旅客遭受第一條的傷害，作為其直接結果，在事故之日起的一百八十天內死亡時，本公司對每名旅客，

以海外旅遊為目的的策劃旅遊支付二千五百萬日圓，以國內旅遊為目的的策劃旅遊支付一千五百萬日圓（以

下稱「補償金額」），將其作為死亡補償金支付給旅客的法定繼承人。但是，已經向該旅客支付了後遺症補

償金時，支付從補償金額扣除已經支付的金額後的餘額。 

（後遺症補償金的支付） 

第七條  旅客遭受第一條的傷害，作為其直接結果，在事故之日起的一百八十天內發生了後遺症（是指於身體

上留下未來無法恢復的重大功能障礙或者部分身體缺損，且在成為其原因的傷害治癒後留下的障礙，以下亦

同）時，本公司將補償金額乘以附表第二的各項所述的比率所得的金額作為後遺症補償金，支付給每名旅

客。 

2  儘管有上一項的規定，當旅客在事故之日起經過一百八十天之後仍需要治療時，本公司基於事故之日起第

一百八十一天的醫生診斷，認定後遺症的程度，支付後遺症補償金。 

3  對於附表第二各項未列舉的後遺症，與旅客的職業、年齡、社會地位等無關，根據身體的障礙程度，且按

照附表第二各項類別決定後遺症補償金的支付金額。 

但是，未達到附表第二之一（三）、一（四）、二（三）、四（四）及五（二）所述的功能障礙時，不支

付後遺症補償金。 

4  因同一事故發生了二種以上的後遺症時，本公司分別對各後遺症適用前三項，支付合計金額。但是，針對

附表第二之七、八及九規定的上肢（手臂及手）或者下肢（腿及腳）的後遺症，每一肢的後遺症補償金以補

償金額的60%為限度。 

5 基於上述各項，本公司對一個策劃旅遊一名旅客應支付的後遺症補償金的金額以補償金額為限度。 

（住院慰問金的支付） 

第八條  旅客遭受第一條的傷害，作為其直接結果，無法從事日常工作或者無法進行日常生活且住院（是指需

要醫生治療時，因難以在自家等治療而住進醫院或者診所，持續在醫生的管理下專心接受治療之情形，以下

在本條中亦同）時，針對住院的天數（以下稱「住院天數」）按照以下的類別向旅客支付住院慰問金。 

一  以海外旅遊為目的的策劃旅遊 

1）遭受了住院天數為一百八十天以上的傷害時：四十萬日圓

2）遭受了住院天數為九十天以上一百八十天未滿的傷害時：二十萬日圓

3）遭受了住院天數為七天以上九十天未滿的傷害時：十萬日圓

4）遭受了住院天數為七天未滿的傷害時：四萬日圓

二  以國內旅遊為目的的策劃旅遊 

1）遭受了住院天數為一百八十天以上的傷害時：二十萬日圓

2）遭受了住院天數為九十天以上一百八十天未滿的傷害時：十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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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遭受了住院天數為七天以上九十天未滿的傷害時：五萬日圓 

4）遭受了住院天數為七天未滿的傷害時：二萬日圓 

2  即使旅客沒有住院，符合附表第三的各款情形之一，且接受了醫生治療時，對於處於該狀態的期間，於

適用上一項規定時，視為住院天數。 

3  應對一名旅客重複支付住院慰問金和死亡補償金或者住院慰問金和後遺症補償金時，本公司支付合計金

額。 

（門診慰問金的支付） 

第九條  旅客遭受第一條的傷害，作為其直接結果，妨礙其從事日常工作或者日常生活，且到醫院門診接受治

療（是指需要醫生治療時，前往醫院或者診所，接受醫生治療的情形（包括出診），以下在本條中亦同）

時，當門診治療的天數（以下稱「門診天數」）達到三天以上時，針對門診天數按照以下的類別向旅客支付

門診慰問金。 

一  以海外旅遊為目的的策劃旅遊 

1）遭受了門診天數為九十天以上的傷害時：十萬日圓 

2）遭受了門診天數為七天以上九十天未滿的傷害時：五萬日圓 

3）遭受了門診天數為三天以上七天未滿的傷害時：二萬日圓 

二  以國內旅遊為目的的策劃旅遊 

1）遭受了門診天數為九十天以上的傷害時：五萬日圓 

2）遭受了門診天數為七天以上九十天未滿的傷害時：二萬五千日圓 

3）遭受了門診天數為三天以上七天未滿的傷害時：一萬日圓 

2  即使旅客沒有到門診接受治療，經本公司認定為為了固定遭受骨折等傷害的部位而按照醫生的指示持續上

石膏等而對日常工作或者日常生活造成明顯障礙時，對於處於該狀態的期間，在適用上一款的規定之上，視

為門診天數。 

3  對於傷害獲得治癒回復到不對其從事日常工作或者日常生活造成障礙程度後的門診治療，本公司不支付門

診慰問金。 

4  無論何種情形，對於事故之日起一百八十天後的門診治療，本公司不支付門診慰問金。 

5  應對一名旅客重複支付門診慰問金和死亡補償金或者門診慰問金和後遺症補償金時，本公司支付合計金額。 

（有關住院慰問金及門診慰問金支付的特殊條款） 

第十條  當一名旅客的住院天數及門診天數分別為一天以上時，儘管有前二條的規定，本公司只支付以下各款

所述的慰問金中較高的金額（金額相同時，為第一項所述的金額）。 

一  本公司應對該住院天數支付的住院慰問金 

二  將該門診天數（本公司應支付住院慰問金的期間除外）加上該住院天數之和的天數視為門診天數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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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天數本公司應支付的門診慰問金 

（死亡的推定） 

第十一條  旅客搭乘的飛機或者船舶去向不明、或者遇難後經過三十天依然沒有發現旅客時，推定旅客於飛機

或者船舶去向不明之日或者遇難之日已因第一條的傷害而死亡。 

（其他身體障礙或者疾病的影響） 

第十二條  由於旅客遭受第一條的傷害時已經存在的身體障礙或者疾病的影響、或者由於遭受第一條的傷害

後與成為其原因的事故無關而發生的傷害或者疾病的影響，使得第一條的傷害加劇時，支付相當於沒有該影

響時的金額。 

第四章  事故的發生及補償金等的請求手續 

（有關傷害程度等的說明等的請求） 

第十三條  在旅客遭受了第一條的傷害時，本公司得要求旅客或者應領取死亡補償金者說明傷害的程度、成為

其原因的事故的概要等，或者要求進行旅客的身體診療或者驗屍。此時，旅客或者應領取死亡補償金者應予

以協助。 

2  旅客或者應領取死亡補償金者因本公司不知情的事由遭受了第一條的傷害時，應在該事故之日起三十天內

向本公司報告傷害的程度、成為其原因的事故的概要等。 

3  旅客或者應領取死亡補償金者無本公司認可的正當理由違反了前二項的規定，或者在說明、報告中不告知

所知的事實，或者告知不實之事時，本公司不支付補償金等。 

（補償金等的請求） 

第十四條  旅客或者應領取死亡補償金者擬領取補償金等時，應向本公司提交本公司規定的補償金等請求書及下述

文件。 

一  請求死亡補償金時 

1）旅客的戶籍謄本及法定繼承人的戶籍謄本以及印鑒證明書

2）政府機構（不得已時為第三方）的事故證明書

3）旅客的死亡診斷書或者驗屍報告書

二 請求後遺症補償金時 

1）旅客的印鑒證明書

2）政府機構（不得已時為第三方）的事故證明書

3）證明後遺症程度的醫生診斷書

三 請求住院慰問金時 

1）政府機構（不得已時為第三方）的事故證明書



 

33  

2）證明傷害程度的醫生診斷書 

3）記載了住院天數或者門診天數的醫院或者診所的證明文件 

四 請求門診慰問金時 

1）政府機構（不得已時為第三方）的事故證明書 

2）證明傷害程度的醫生診斷書 

3）記載了住院天數或者門診天數的醫院或者診所的證明文件 

2  本公司得要求提交上一項以外的文件或者允許省略上一項部分提交文件。 

3  旅客或者應領取死亡補償金者違反了第一項的規定時或者在提交文件中不告知所知的事實，或者告知不

實之事時，本公司不支付補償金等。 

（代位） 

第十五條  即使本公司支付了補償金等，旅客或者其繼承人因旅客所遭受的傷害而對第三方擁有的損害請求

權也不轉移給本公司。 

 

第五章  攜帶品損害補償 

（本公司的支付責任） 

第十六條  參加本公司實施的策劃旅遊的旅客在參加策劃旅遊中因偶然發生的事故而使隨身物品（以下稱「補

償對象品」）遭受損害時，本公司依據本章的規定支付攜帶物品損害補償（以下稱「損害補償金」）。 

 

（不支付損害補償金的情形－其一） 

第十七條  對以下各款所述的事由引發的損害本公司不支付損害補償金。 

一  旅客的故意。但是，對於該旅客以外的人遭受的損害，不在此限。 

二  與旅客同屬一家庭的親屬的故意。但是，非出於使該旅客領取損害補償金之目的時，不在此限。 

三  旅客的自殺行為、犯罪行為或者爭鬥行為。但是，對於該旅客以外的人遭受的損害，不在此限。 

四  旅客不具備法令規定的駕駛資格、或者在酒醉可能無法正常駕駛的狀態下駕駛汽車或者機車期間發生的

事故。但是，對於該旅客以外的人遭受的損害，不在此限。 

五  旅客故意從事違反法令的行為、或者在接受違反法令的服務提供期間發生的事故。但是，對於該旅客以

外的人遭受的損害，不在此限。 

六  扣押、強行徵用、沒收、破壞等國家或公共團體行使的公權力。但是，火災消防或者避難所需的措施除

外。 

七  補償對象品的瑕疵。但是，旅客或者代替旅客管理補償對象品者盡相當之注意依然未能發現的瑕疵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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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八  補償對象品的自然消耗、銹蝕、發黴、變色、老鼠啃食、蟲蛀等 

九  只是外觀損傷，不對補償對象品的功能造成障礙的損害 

十  補償對象品的液體流出。但是，因此所致其他補償對象品所發生的損害，不在此限。 

十一  忘記補償對象品的放置地或者遺失。 

十二  第三條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二款所述的事由。 

2  在以國內旅遊為目的實施策劃旅遊時，除了上一項的規定外，本公司對以下各款所述的事由造成的損害

也不支付損害補償金。 

一  地震、火山爆發或者海嘯 

二  伴隨上一項的事由而發生的事故或者由這些事由引起秩序混亂進而發生的事故 

（不支付損害補償金的情形－其二） 

第十七條之二 旅客符合以下各款所述事由之一時，本公司得不支付損害補償金。 

一  被認為屬於反社會勢力。 

二  被認為向反社會勢力提供資金等、或者參與為其提供便利等的行為。 

三  被認為不當利用了反社會勢力。 

四  如果是法人，被認為反社會勢力支配該法人，或者實質參與該法人的經營。 

五  被認為與反社會勢力具有應遭到社會譴責的其他關係。 

（補償對象品及其範圍） 

第十八條  補償對象品僅限參加策劃旅遊期間攜帶的、屬其所有的隨身物品。 

2  儘管有上一款的規定，以下各款所述的物品不包含在補償對象品中。 

一  現金、支票及其他有價證券、印花、票據以及與這些相當的物品。 

二  信用卡、優惠券、機票、護照及與這些相當的物品。 

三  稿本、設計書、設計圖、賬簿及與這些相當的物品（包括可通過磁帶、磁碟、CD ROM、光碟等資訊設

備（計算機及其終端裝置等的周邊設備）直接處理的記錄媒體中記錄的資訊）。 

四  船舶（包括帆船、汽艇及小船）及汽車、機車及其附屬品。 

五  登山用具、探險用具及與這些相當的物品。 

六  假牙、義肢、隱形眼鏡及與這些相當的物品。 

七  動植物。 

八  本公司預先指定的其他物品。 

（損害金額及損害補償金的支付金額） 

第十九條  本公司應支付損害補償金的損害金額（以下稱「損害金額」），以發生損害的地點和時間補償對象品

的價額或者將補償對象品修復到發生損害前的狀態所需的修理費以及下一條第三項的費用的合計金額中較低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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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決定。 

2  當一個或者一對補償對象品的損害金額超過十萬日圓時，本公司將其損害金額視為十萬日圓，適用上一項

的規定。 

3  本公司對一名旅客一個策劃旅遊應支付的損害補償金的金額以十五萬日圓為限度。但是，一名旅客一次事

故的損害金額不超過三千日圓時，本公司不支付損害補償金。 

（損害的防止等） 

第二十條  當旅客知悉補償對象品發生了第十六條規定的損害時，應履行以下事項。 

一  努力防止和減輕損害。 

二  迅速通知本公司損害的程度、成因事故概要及旅客遭受了損害的補償對象品有無保險契約。 

三  當旅客可從他人處接受損害賠償時，採取為行使其權利所必要的手續。 

2  當旅客無正當理由違反上一項第一款時，本公司扣除被認為能夠防止和減輕的金額後，將餘額視為損害金

額；違反上一項第二款時，不支付損害補償金；違反上一項第三款時，扣除被認為行使應取得的權利而可獲

得的金額後，將其餘額視為損害金額。 

3  本公司支付以下所述的費用。 

一  為了防止和減輕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的損害所需的費用中，本公司認為必要或者有益的費用。 

二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的手續所需的費用。 

（損害補償金的請求） 

第二十一條 旅客擬領取損害補償金時，應向本公司提交本公司規定的損害補償金請求書及下述文件。 

一  警察署或者應代替警察署的第三方的事故證明書。 

二  證明補償對象品的損害程度的文件。 

三  本公司要求的其他文件。 

2  旅客違反上一項的規定，在提交文件中故意陳述不實之事，或者偽造、變造文件時（使第三方從事此類行

為時亦同），本公司不支付損害補償金。 

（有保險契約時） 

第二十二條 有應對第十六條的損害支付保險金的保險契約時，本公司得對應支付的損害補償金進行減額。 

（代位） 

第二十三條  對於本公司應支付損害補償金的損害，旅客對第三方擁有損害賠償請求權時，該損害賠償請求權

在本公司支付給旅客的損害補償金的額度內轉移到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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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第一（第五條第一款相關） 

附表第二（第七條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相關） 

一 視力的障礙 

（一）雙眼失明時。 100% 

（二）單眼失明時。 60% 

（三）單眼矯正視力降低至0.6以下時。   5% 

（四）單眼視野狹窄（是指正常視野角度合計降低至60%以下的情形）時。  5% 

二  耳朵的障礙 

（一）雙耳聽力完全喪失時。 80% 

（二）單耳聽力完全喪失時。 30% 

（三）單耳聽力在五十公分以上距離聽不清楚通常的說話聲時。 5% 

三  鼻子的障礙 

鼻子功能留下了明顯的障礙時。 20% 

四  咀嚼、語言的障礙 

（一）完全失去咀嚼或者語言的功能時。 100% 

（二）咀嚼或者語言的功能留下了明顯的障礙時。 35% 

（三）咀嚼或者語言的功能留下了障礙時。 15% 

（四）牙齒缺損了五顆以上時。  5% 

五  外貌（是指面部、頭部、頸部）毀損 

（一）外貌留下了明顯的毀損時。 15% 
（二）外貌留下了毀損時（是指面部有直徑二公分的瘢痕、長度三公分的線狀疤的程度）時。  3% 

六  脊椎的障礙 

（一）脊椎留下了明顯的畸形或者明顯的運動障礙時。 40% 

（二）脊椎留下了運動障礙時。 30% 

（三）脊椎留下了畸形時。 15% 

七 手臂（指手關節以上）、腿（指足關節以上）的障礙 

登山（使用冰鎬、冰爪、爬山繩索、錘子等登山用具的登山） 無舵雪橇  有舵雪橇  跳傘  乘坐滑翔

翼  乘坐超輕量動力機（動力滑翔翼、機動滑翔飛翼、超輕型飛機等） 乘坐旋翼機及其他與這些類似

的危險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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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喪失了一條手臂或者一條腿時 

（二）一條手臂或者一條腿的三大關節中的二個關節或者三個關節的功能完全喪失時 

（三）一條手臂或者一條腿的三大關節中的一個關節的功能完全喪失時 

（四）一條手臂或者一條腿的功能留下了障礙時。 

八 手指的障礙 

（一）一隻手的拇指喪失了指關節（指間關節）以上時。 

（二）一隻手的拇指的功能留下了明顯的障礙時。

（三）拇指以外的一隻手指喪失了第二指關節（遠端指間關節）以上時。

（四）拇指以外的一隻手指的功能留下了明顯的障礙時。

九 腳趾的障礙 

（一）一隻腳的第一腳趾喪失了趾關節（趾節間關節）以上時。 

（二）一隻腳的第一腳趾的功能留下了明顯的障礙時。

（三）第一腳趾以外的一隻腳趾喪失了第二趾關節（遠端趾間關節）以上時。

（四）第一腳趾以外的一隻腳趾的功能留下了明顯的障礙時。

十  由於其他的身體明顯障礙而終身不能自理時。  

注 第七款、第八款及第九款的規定中的「以上」是指從該關節靠近心臟的部分。 

60% 

50% 

35% 

5% 

20% 

15% 

8% 

5% 

10% 

8% 

5% 

3% 

100% 

附表第三（第八條第二項相關） 

一  雙眼矯正視力降低至0.06以下。 

二  喪失了咀嚼或者語言功能。 

三  喪失了雙耳聽力。 

四  喪失了兩個上肢的手關節以上的全部關節功能。 

五  喪失了一條下肢的功能。 

六  由於胸腹部臟器的障礙，身體自由主要被限定在進食、洗臉等的起居動作。 

七  由於神經系統或者精神的障礙，身體自由主要被限定在進食、洗臉等的起居動作。 

八  由於上述部位的其他合併障礙等，身體自由主要被限定在進食、洗臉等的起居動作。 

（注）第四款的規定中的「以上」是指從該關節靠近心臟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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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旅遊契約部分 

第一章 總則 

（適用範圍） 

第一條  本公司與旅客之間簽訂的安排旅遊契約依據本條款的規定處理。關於本條款中沒有規定的事

項，依據法令或者一般已確立的習慣處理。 

2  本公司於不違反法令且不造成旅客不利的範圍內，以書面形式簽訂了特別約定時，儘管有上一項

的規定，但以該特別約定為優先。 

（用語的定義） 

第二條 本條款中的「安排旅遊契約」是指，本公司依據旅客的委託承接安排業務，透過為旅客進行

代理、中介或者代辦等，使旅客能夠接受運輸和住宿機構等提供的運輸、住宿及有關旅遊的其他服

務（以下稱「旅遊服務」）的契約。 

2  本條款中的「國內旅遊」是指僅在日本國內的旅遊，「海外旅遊」是指國內旅遊以外的旅遊。 

3  本條款中的「旅遊費用」是指，本公司為了安排旅遊服務而支付的運費、住宿費、向運輸和住宿

機構等支付的其他費用以及本公司規定的旅遊業務辦理費用（變更手續費及取消手續費除外）。 

4  此部分中的「通信契約」，是本公司與本公司進行合作的信用卡公司（以下稱「合作公司」）的

持卡會員之間，通過電話、郵寄、傳真及其他通信手段接受申請而簽訂的安排旅遊契約，指旅客預

先同意就本公司基於安排旅遊契約對旅客擁有的旅遊費用等相關的債權或者債務，在該債權或者債

務應履行之日起按照另行規定的合作公司的持卡會員條款進行結算，並通過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五

項規定的方法支付旅遊費用等為內容的安排旅遊契約。 

5  此部分中的「電子同意通知」，是同意契約申請的通知，指於利用資訊通信技術的方法中透過本

公司使用的電子計算機、傳真機、電傳機或者電話機（以下稱「電子計算機等」）與旅客使用的電

子計算機等連接的電信線路發送的方法進行的通知。 

6  本條款中的「信用卡交易日」是指旅客或者本公司基於安排旅遊契約，應履行旅遊費用等的支付

或者退款債務的日期。 

（安排債務的結束） 

第三條  本公司本於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完成了旅遊服務的安排時，本公司已將基於安排旅遊契約

的債務履行完畢。因此，即使因客滿、停業、條件不恰當等事由而未能與運輸和住宿機構等之間簽

訂旅遊服務的提供契約，當本公司盡到了該義務時，旅客也必須向本公司支付本公司規定的履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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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辦理費用（以下稱「辦理費」）。簽訂通信契約時，以向旅客通知本公司未能與運輸和住宿機構

等之間簽訂旅遊服務的提供契約事宜之日作為信用卡交易日。 

（安排代辦者） 

第四條  本公司在履行安排旅遊契約之際，得將全部或者部分安排業務交給日本國內或者日本國外的

其他旅遊業者、籌備業者及其他輔助人代辦。 

第二章  契約的成立 

（契約的申請） 

第五條  擬與本公司簽訂安排旅遊契約的旅客應於本公司規定的申請書中填寫規定事項，並與本公

司另行規定金額的申請費一起提交給本公司。 

2  儘管有上一項的規定，擬與本公司簽訂通信契約的旅客應將會員編號以及擬委託的旅遊服務的

內容告知本公司。 

3  第一項的申請費將被作為旅遊費用、取消費用、旅客應支付給本公司的其他費用的一部分使

用。 

（拒絕簽訂契約） 

第六條  對於如下所述的情形，本公司得拒絕簽訂安排旅遊契約。 

一  擬簽訂通信契約時，旅客持有的信用卡無效等，旅客無法按照合作公司的持卡會員條款對與旅

遊費用等相關的部分或者全部債務進行結算時。 

二  旅客被認為是黑社會成員、黑社會準構成成員、黑社會相關人員、黑社會相關企業或者「總會屋

（在股東會上敲詐勒索者）」等其他反社會勢力時。 

三  旅客對本公司實施了暴力性的要求行為、不當的要求行為、與交易相關的脅迫性言行或者使

用暴力的行為或者與之相當的行為時。 

四  旅客散佈流言，使用詭計或者威權損毀本公司信用、妨礙本公司業務、或者有與之相當的行

為時。 

五  因本公司業務上情況時。 

（契約的成立時期） 

第七條  安排旅遊契約在本公司同意簽訂契約、受理了第五條第一項的申請費時成立。 

2  儘管有上一項的規定，通信契約在本公司發出同意第五條第二項申請的通知時成立。但是，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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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電子同意通知的情形，在該通知到達旅客時該契約成立。 

（契約成立的特殊條款） 

第八條  儘管有第五條第一項的規定，本公司得依據書面文件上的特別條款，於未接受申請費的支

付而僅同意簽訂契約之情形下，使安排旅遊契約成立。 

2  對於上一項的情形，在上一項的書面文件中明記安排旅遊契約的成立日期。 

（車票及住宿券等的特別條款） 

第九條  儘管有第五條第一項及上一條第一項的規定，對於僅以安排運輸服務或者住宿服務為目的的

安排旅遊契約而於旅客支付旅遊費用時本公司交付了記載有接受該旅遊服務的提供之權利的書面

文件者，本公司得受理口頭申請。 

2 對於上一項的情形，在本公司同意簽訂契約時，安排旅遊契約成立。 

（契約書面文件） 

第十條  在安排旅遊契約成立後，本公司將迅速把記載了旅遊日程、旅遊服務的內容、旅遊費用等旅

遊條件以及有關本公司責任的事項的書面文件（以下稱「契約書面文件」）交付給旅客。但是，對

於本公司安排的全部旅遊服務交付車票、住宿券等記載有接受旅遊服務的提供之權利的書面文件

時，本公司得不交付該契約書面文件。 

2  交付了上一項本文的契約書面文件時，本公司因安排履行契約而負有安排義務的旅遊範圍，依據

該契約書面文件上記載內容而定。 

（使用資訊通信技術的方法） 

第十一條  本公司預先獲得旅客的同意，作為替代，將在擬簽訂安排旅遊契約時應交付給旅客的記載

了旅遊日程、旅遊服務的內容、旅遊費用及其他旅遊條件以及有關本公司責任之事項的書面文件、

契約書面文件或者確定書面文件，通過利用資訊通信技術的方法提供了在該書面文件中應記載的事

項（以下在本條中稱為「記載事項」）時，確認記載事項已被記錄在了旅客使用的通信設備上所準

備的文件中。 

2  對於上一項的情形，當旅客使用的通信設備上沒有準備記錄記載事項所需的文件時，在本公司使

用的通信設備上所準備的文件（僅限專門供該旅客之用的文件）上記錄記載事項，並確認旅客閱覽

了記載事項。 

 

第三章 契約的變更及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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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內容的變更） 

第十二條  旅客得要求本公司變更旅遊日程、旅遊服務的內容以及安排旅遊契約的其他內容。於該情

形，本公司將盡可能地滿足旅客的要求。 

2  依據上一項的旅客要求變更安排旅遊契約的內容時，旅客不僅要負擔於取消已經完成的安排時應

向運輸和住宿機構等支付的取消費用、違約金及其他變更安排所需的費用，且應向本公司支付本公

司規定的變更手續費。此外，因該安排旅遊的內容變更而發生的旅遊費用的增加或者減少歸屬於旅

客承擔。 

（旅客任意解除） 

第十三條  旅客可隨時解除全部或者部分安排旅遊契約。 

2  基於上一項的規定解除了安排旅遊契約時，旅客除了應負擔作為旅客已經接受的服務提供的對價

或尚未接受的旅遊服務的相關取消費用、違約金等已經支付或者今後將要支付給運輸和住宿機構等

的費用外，還應向本公司支付本公司規定的取消手續費及本公司理應可以獲得的辦理費。 

（因可歸責於旅客責任的事由解除） 

第十四條  對於如下所述的情形，本公司得解除安排旅遊契約。 

  一  至規定的期限日期為止旅客仍未支付旅遊費用時。 

二  簽訂了通信契約時，旅客持有的信用卡無效等，旅客無法按照合作公司的持卡會員條款對部

分或者全部與旅遊費用等相關的債務進行結算時。 

三  判明了旅客屬於第六條第二款至第四款之一的情形時。 

2  基於上一項的規定解除了安排旅遊契約時，旅客除了應負擔尚未接受的旅遊服務的相關取消費用、

違約金及其他已經支付或者今後必須支付給運輸和住宿機構等的費用外，還應向本公司支付本公司

規定的取消手續費及本公司理應可以獲得的辦理費。 

（因可歸責於本公司責任的事由解除） 

第十五條  因可歸責於本公司責任的事由致不能安排旅遊服務時，旅客可解除安排旅遊契約。 

2  基於上一項的規定解除了安排旅遊契約時，本公司於扣除作為旅客已經接受提供的旅遊服務的對

價而已經支付或者今後必須支付給運輸和住宿機構等的費用後，將已經收取的旅遊費用退還給旅

客。 

3  上一款的規定不妨礙旅客向本公司請求損害賠償。 



 

42  

第四章 旅遊費費用 

（旅遊費費用） 

第十六條  旅客應在旅遊開始前本公司規定的期限內向本公司支付旅遊費費用。 

2  簽訂了通信契約時，本公司通過合作公司的信用卡，無需旅客在規定的票據上署名，即接受契約

書面文件中記載金額的旅遊費用的支付費。對於該情形，以本公司向旅客通知確定的旅遊服務內容

之日作為信用卡交易日。 

3  在旅遊開始前，因運輸和住宿機構等的運費及費用的修訂、外匯的波動及其他事由發生了旅遊費

用的變動時，本公司得變更該旅遊費用。 

4  對於上一項的情形，旅遊費用的增加或者減少歸屬於旅客承擔。 

5  本公司與旅客簽訂了通信契約時，依據第三章或者第四章的規定發生了旅客應負擔的費用等時，

本公司通過合作公司的信用卡，無需旅客在規定的票據上署名，即接受該費用的支付。對於該情形，

以本公司向旅客通知旅客應向本公司支付的費用等的金額或者本公司應退還給旅客的金額之日作

為信用卡交易日。但是，本公司依據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的規定解除了安排旅遊契約時，旅客應

於本公司規定的期限日期以前，通過本公司規定的支付方法支付旅客應向本公司支付的費用等。 

（旅遊費用的結算） 

第十七條  本公司為了安排旅遊服務支付給運輸和住宿機構等的費用中應由旅客負擔的費用及辦理

費（以下稱「結算旅遊費用」。）與已經收取的旅遊費用的金額不一致時，旅遊結束後依據下一項

及第三項的規定迅速進行旅遊費用結算。 

2  當結算旅遊費用超過作為旅遊費用已經收取的金額時，旅客應向本公司支付其差額。 

3  當結算旅遊費用少於作為旅遊費用已經收取的金額時，本公司將其差額退還給旅客。 

 

第五章 團體及小組安排 

（團體及小組安排） 

第十八條  同時進行相同行程旅遊的多名旅客推派負責的代表人（以下稱「契約責任人」）申請簽訂

安排旅遊契約時，本公司將適用本章的規定。 

（契約責任人） 

第十九條 除了簽訂特別約定的情形外，本公司視契約責任人擁有為構成該團體及小組的旅客（以下

稱「旅客成員」）簽訂安排旅遊契約的一切代理權，與該契約責任人進行有關該團體、小組的旅遊

業務的交易及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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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契約責任人應於本公司規定的日期以前，向本公司提交旅客成員名單，或者將人數告知本公司。 

3  關於契約責任人對旅客成員現在承擔或者預測將來會承擔的債務或者義務，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

任。 

4 當契約責任人不與團體及小組同行時，本公司在旅遊開始後將視契約責任人預先選任的旅客成員

為契約責任人。 

（契約成立的特殊條款） 

第二十條  在與契約責任人簽訂安排旅遊契約時，儘管有第五條第一項的規定，本公司得在未接受申

請費的支付之情形下，即同意簽訂安排旅遊契約。 

2 基於上一項的規定未接受申請費的支付即簽訂安排旅遊契約時，本公司應將記載了該意旨的書面

文件交付給契約責任人，安排旅遊契約於本公司交付該書面文件之時點成立。 

（旅客成員的變更） 

第二十一條  當契約責任人提出變更旅客成員之請求時，本公司盡可能地進行應對。 

2 因上一款的變更而發生的旅遊費用的增加或者減少以及該變更所需的費用歸屬於旅客成員承擔。 

（導遊領隊服務）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應契約責任人的要求，得使導遊領隊與團體及小組同行，提供導遊領隊服務。 

2  原則上，以於預先規定的旅遊日程上進行團體及小組行動所需的業務為導遊領隊進行的導遊領隊

服務的內容。 

3 導遊領隊提供導遊領隊服務的時間帶原則上為八點至二十點。 

4 本公司提供導遊領隊服務時，契約責任人應向本公司支付規定的導遊領隊服務費。 

第六章 責任 

（本公司的責任）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在履行安排旅遊契約之際，因本公司或者本公司基於第四條的規定讓其代辦安排

者（以下稱「安排代辦者」）的故意或者過失而給旅客造成了損害時，負責賠償其損害。但是，損

害賠償僅限於從發生損害的第二天起算的二年以內通知了本公司的情形。 

2  旅客因自然災害、戰亂、暴動、運輸和住宿機構等停止提供旅遊服務、政府機構的命令等本公司

或者本公司的安排代辦者無法干預的事由遭受了損害時，本公司除了上一項的情形外，不承擔損害

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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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隨身行李發生的第一項的損害，儘管有該項的規定，僅限於從發生損害的第二天起算，國內

旅遊十四天以內、海外旅遊二十一天以內，通知了本公司的情形，以每名旅客十五萬日圓為限度（本

公司故意或者有重大過失的情形除外），由本公司進行賠償。 

（旅客的責任） 

第二十四條  因旅客的故意或者過失致使本公司遭受了損害時，該旅客應賠償損害。 

2  旅客在簽訂安排旅遊契約之際，應充分利用本公司提供的資訊，努力理解旅客的權利義務及安排

旅遊契約的其他內容。 

3  在旅遊開始後，為了順利受領契約書面文件中記載的旅遊服務，一旦旅客發現被提供了與契約書面

文件不同的旅遊服務時，應在旅遊地迅速將該意旨告知本公司、本公司的安排代辦者或者該旅遊服

務提供者。 

第七章 營業保證金（非旅遊業協會的保證社員時） 

（營業保證金） 

第二十五條  與本公司簽訂了安排旅遊契約的旅客或者旅客成員就因該交易而發生的債權，可從本公

司基於旅遊業法第七條第一項的規定委托保管的營業保證金中獲得賠償。 

2  本公司委托保管營業保證金的托管所的名稱及地址如下所述。 

一  名稱 

二  地址 

第七章  業務賠償保證金（為旅遊業協會的保證社員時） 

（業務賠償保證金）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是一般社團法人全國旅遊業協會（東京都港區赤坂４丁目２番１９號沙斯塔東

　大廈3樓）的保證社員

2  與本公司簽訂了安排旅遊契約的旅客或者旅客成員就因該交易而發生的債權，可從上一項的一般

社團法人全國旅遊業協會委托保管的業務賠償保證金中獲得最高300萬日圓的賠償。 

3  本公司基於旅遊業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的規定已向一般社團法人全國旅遊業協會繳納了業務賠

償保證金分擔金，因此沒有基於該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委託保管營業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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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手續代辦契約部分 

（適用範圍） 

第一條  本公司與旅客之間簽訂的出國手續代辦契約依據本條款的規定處理。關於本條款中沒有規定

的事項，依據法令或者一般已確立的習慣處理。 

2  本公司於不違反法令且不造成旅客不利的範圍內，以書面形式簽訂了特別約定時，儘管有上一項

的規定，但以該特別約定為優先。 

（簽訂出國手續代辦契約的旅客） 

第二條 與本公司簽訂出國手續代辦契約的旅客是指，與本公司簽訂了募集型策劃旅遊契約、接單型

策劃旅遊契約、安排旅遊契約的旅客或者本公司接受其他旅遊業者的委託由本公司代理簽訂了募集

型策劃旅遊契約的旅客。 

（出國手續代辦契約的定義） 

第三條  本條款中的「出國手續代辦契約」是指，約定本公司對代辦出國手續收取旅遊業務辦理費

用（以下稱「出國手續代辦費」），根據旅客的委託，承接下述業務（以下稱「代辦業務」）的契

約。 

一  有關取得護照、簽證、再入境許可及各種證明書的手續。 

二  製作出入境手續文件 

三  與上述各款相關的其他業務 

（契約的成立） 

第四條  擬與本公司簽訂出國手續代辦契約的旅客應於本公司規定的申請書中填寫規定事項，並提交

給本公司。 

2  出國手續代辦契約在本公司同意簽訂契約、受理了上一項的申請書時成立。 

3  儘管有前二款的規定，本公司得於未收受申請書的情形下，透過電話、郵寄、傳真及其他通信手

段受理出國手續代辦契約的申請。對於該情形，在本公司同意簽訂契約時，出國手續代辦契約成立。 

4  對於如下所述的情形，本公司得拒絕簽訂出國手續代辦契約。 

一  旅客被認為是黑社會成員、黑社會準構成成員、黑社會相關人員、黑社會相關企業或者「總

會屋（在股東會上敲詐勒索者）」等及其他反社會勢力時。 

二  旅客對本公司實施了暴力性的要求行為、不當的要求行為、與交易相關的脅迫性言行或者使

用暴力的行為或者與之相當的行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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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旅客散佈流言，使用詭計或者威權損毀本公司信用、妨礙本公司業務、或者有與之相當的行

為時。 

四  因本公司業務上情況時。 

5  在出國手續代辦契約成立後，本公司將迅速把記載了依據該出國手續代辦契約承接的代辦業務（以

下稱「受托業務」）的內容、出國手續代辦費的金額及其收取方法、本公司的責任及其他必要事項

的書面文件交付給旅客。 

6  於預先獲得旅客的同意，以利用資訊通信技術的方法替代上一款的書面文件提供了在該書面文件

中應記載的事項（以下在本條中稱為「記載事項」）時，本公司確認記載事項已被記錄在了旅客使

用的通信設備上所準備的文件中。 

7  對於上一款的情形，當旅客使用的通信設備上沒有準備記錄記載事項所需的文件時，在本公司使

用的通信設備上所準備的文件（僅限專門供該旅客之用的文件）上記錄記載事項，並確認旅客閱覽

了記載事項。 

（保密義務） 

第五條  本公司不會將執行受托業務之際獲悉的資訊洩露給他人。 

（旅客的義務） 

第六條  旅客必須於本公司規定的期限日期以前支付出國手續代辦費。 

2  旅客必須於本公司規定的期限日期以前，向本公司提交受托業務所需的文件、資料及其他文件（以

下稱「出國手續文件等」）。 

3  於本公司執行受托業務之際，必須向日本的政府機構、駐日外國公使館及其他個人或團體支付手

續費、簽證費、委託費及其他費用（以下稱「簽證費等」）時，旅客應於本公司規定的期限日期以

前支付該簽證費等。 

4  於執行受托業務之際產生了郵寄費、交通費及其他費用時，旅客必須於本公司規定的期限日期以

前支付該費用。 

（契約的解除） 

第七條  旅客可隨時解除全部或者部分出國手續代辦契約。 

2  對於如下所述的情形，本公司得解除出國手續代辦契約。 

    一  旅客至規定的期限日期為止未提交出國手續文件等時。 

二  本公司認為旅客提交的出國手續文件等有不完備時。 

三  旅客至規定的期限日期為止未支付出國手續代辦費、簽證費等或者上一條第四項的費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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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判明了旅客該當於第四條第四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一的情形時。 

五  承接了第三條第一款的代辦業務，本公司認為非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旅客無法取得護

照、簽證及再入境許可（以下稱「護照等」）的可能性極大時。 

3  基於前二項的規定解除了出國手續代辦契約時，旅客除了負擔已經支付的簽證費等及上一條第四

項的費用外，還必須向本公司支付與已經進行的受托業務相關的出國手續代辦費。 

（本公司的責任） 

第八條  本公司在履行出國手續代辦契約之際，因本公司的故意或者過失給旅客造成損害時，負責賠

償其損害。但是，損害賠償僅限於從發生損害的第二天起算的六個月以內通知了本公司的情形。 

2  本公司不保證通過出國手續代辦契約旅客能夠實際獲得護照等以及獲得相關國家出入境的許可。

因此，即使非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旅客無法取得護照等或者未能獲得相關國家出入境的許

可，本公司也不承擔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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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諮詢契約部分 

（適用範圍） 

第一條  本公司與旅客之間簽訂的旅遊諮詢契約依據本條款的規定處理。關於本條款中沒有規定的

事項，依據法令或者一般已確立的習慣處理。 

2  本公司於不違反法令且不造成旅客不利的範圍內，以書面形式簽訂了特別約定時，儘管有上一

項的規定，但以該特別約定為優先。 

（旅遊諮詢契約的定義） 

第二條 本條款中的「旅遊諮詢契約」是指，約定本公司對諮詢收取旅遊業務辦理費用（以下稱「諮

詢費」），根據旅客的委託，承接下述業務的契約。 

一  旅客製作旅遊計劃所需的建 

二  製作旅遊計劃 

三  估算旅遊所需的經費 

四  提供與旅遊地、運輸和住宿機構等相關的資訊 

五  提供旅遊所需的其他建議及資訊 

（契約的成立） 

第三條  擬與本公司簽訂旅遊諮詢契約的旅客應向本公司提交填寫了規定事項的申請書。 

2  旅遊諮詢契約在本公司同意簽訂契約、受理了上一項的申請書時成立。 

3  儘管有前二項的規定，本公司得於未收受申請書的情形下，透過電話、郵寄、傳真及其他通信手

段受理旅遊諮詢契約的申請。對於該情形，在本公司同意簽訂契約時，旅遊諮詢契約成立。 

4  對於如下所述的情形，本公司得拒絕簽訂旅遊諮詢契約。 

一  旅客的諮詢內容可能違反公序良俗或者旅遊地施行的法令時。 

二  旅客被認為是黑社會成員、黑社會準構成成員、黑社會相關人員、黑社會相關企業或者「總

會屋（在股東會上敲詐勒索者）」等及其他反社會勢力時。 

三  旅客對本公司實施了暴力性的要求行為、不當的要求行為、與交易相關的脅迫性言行或者使

用暴力的行為或者與之相當的行為時。 

四  旅客散佈流言，使用詭計或者威權損毀本公司信用或者妨礙本公司業務、或者有與之相當的

行為時。 

五  因本公司業務上情況時。 

（諮詢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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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當本公司進行了第二條所述的業務時，旅客必須於本公司規定的期限日期以前向本公司支

付規定的諮詢費。 

（契約的解除） 

第五條  本公司判明了旅客屬於第三條第四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一的情形時，得解除旅遊諮詢契

約。 

（本公司的責任） 

第六條  本公司於履行旅遊諮詢契約之際，因本公司的故意或者過失給旅客造成損害時，負責賠償其

損害。但是，損害賠償僅限於從發生損害的第二天起算的六個月以內通知了本公司的情形。 

2  對於在本公司製作的旅遊計劃中記載的運輸和住宿機構等，本公司不保證能夠實際安排。因此，

即使因客滿等的事由，未能與運輸和住宿機構等簽訂由該機構提供的運輸、住宿及有關旅遊的其他

服務的契約，本公司也不承擔其責任。 

 

 




